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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十
年
一
一
流
行

民
國
十
一
年
一
月
一
曰
施
行

氏
國
十
二
年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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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日
兌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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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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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曰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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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十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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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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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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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因
二
十
三
年
五
月
愛
仰
，
花
行

民
國
十
年
一
月
一
日
施
行

民
國
十
九
年
，

4
月
一
日
先
行

氏
國
二
十
一
年
，
是
月
十
三
白
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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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因
二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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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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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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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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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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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戶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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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
花
行

氏

月

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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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莘
氏
國
鐵
路
貸
車
運
輸
通
則
第
九
版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六
月
一
回
施
行

第
一
幸
總
綱

第
一
條
中
華
民
國
鐵
路
貨
車
運
輸
應
依
照
本
通
則
之
規
定
辦
理
之
。

各
鐵
路
符
參
照
各
本
路
特
殊
情
形
，
酌
定
附
則•• 

但
以
不
與
本
通
則
及
貨

物
運
輸
辦
事
細
則
將
觸
為
原
則
，
推
須
全
部
核
准
施
行
。

本
通
則
於
貨
車
聯
道
，
除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亦
適
用
之
。

本
通
則
自
公
布
施
行
日
起
，
所
有
以
前
各
項
貨
車
貨
物
運
輸
通
則
及
與
本

通
則
粒
觸
之
單
行
辦
法
學
一
命
令
，
概
行
廢
丘
。

本
通
則
如
有
未
盡
事
笠
，
鐵
道
部
待
隨
時
修
正
之
。

第
二
條
各
鐵
路
應
在
各
車
站
備
有
或
指
示
下
列
各
項
規
章
衰
珊
，
俾
便
冉
來
覽
;
其

條
文
有
己
修
改
者
，
應
隨
時
修
改
，
其
已
失
效
者
，
應
隨
時
撤
除
之•• 

(
一
)
貧
車
運
輸
通
則
;

(
二
)
貨
物
分
等
表
;

第
一
車
總
綱

339613 



第
三
條

第
四
條

第
五
條

第
六
條

第
七
條

第
二
章
鐵
路
與
貨
商
之
責
任

(
一
三
)
貨
車
運
輸
附
則
堅
運
價
表
及
各
種
雜
費
表
;

(
四
)
其
他
公
眾
須
知
之
有
關
貨
逆
各
項
規
章
表
般
。

鐵
路
職
員
工
警
與
貨
商
概
不
符
授
受
鴿
贈
。

鐵
路
職
員
工
警
對
於
貨
商
，
如
有
侮
慢
，
詔
難
，
疏
忽
，
或
勒
索
情
事
，

貨
商
可
據
實
報
明
車
務
處
或
鐵
路
一
兩
或
鐵
道
部
，
以
便
究
辦
。

貨
商
對
於
鐵
路
貨
運
規
章
表
加
及
運
價
等
項
，
如
有
一
小
明
暸
之
處
，
得
隨

時
向
車
站
或
車
務
處
，
請
求
解
釋
。

鐵
路
與
安
商
之
責
任

第
二
牽

鐵
路
之
責
前
凡
織
踏
過
輸
乏
貨
物
，
除
本
通
則
第
七
條
所
規
定
自
貨

商
寅
貴
者
外
，
在
規
定
期
限
內
，
概
由
鐵
路
貨
賞
。

凡
鐵
路
負
責
迷
輸
之
貨
物
，
在
規
定
期
限
內
，
倫
有
損
攘
遺
失
，
除
其
原

因
為
本
通
則
第
八
條
所
開
列
有
外
，
概
由
鐵
路
照
幸
賠
償
。

鐵
路
不
買
賣
運
輸
之
貨
物
凡
下
列
各
種
貨
物
託
由
鐵
路
運
輸
者
，
應



第
八
條

自
貨
晶
質
責
;
倘
有
損
山
坡
遺
失
，
鐵
路
不
質
賠
償
之
責
任
.. 

(
一
)
貨
物
分
等
表
內
所
列
之
禽
富
，
水
產
，
昆
山
繭
，
及
植
物
需
要
飼
養
或
灌
溉

之
等
類
貨
物
;

(
二
)
露
，
棍
，
屍
骨
及
屍
骨
灰
;

(
一
三
)
質
物
分
等
表
內
所
列
之
貴
重
貨
物
(
見
貨
物
分
等
表
附
表
)
;

(
川
)
貨
物
分
等
表
內
所
列
之
軍
械
及
危
險
貨
物
(
危
臉
貨
物
兒
貨
物
分
等
表
附

表
)
;
但
傑
油
，
汽
油
，
柴
油
，
酒
精
，
燒
喊
，
硫
化
鍋
，
電
影
斤
，
爆

竹
焰
火
，
火
柴
，
及
其
他
另
有
規
定
之
危
險
貨
物
，
不
在
此
限•• 

(
五
)
凡
轉
帳
性
質
之
記
婊
或
滅
價
運
輸
，
或
兔
脅
迫
翰
，
而
無
視
款
還
費
收
入

之
貨
物.• 

(
4月
)
鐵
路
認
為
有
特
殊
困
難
，
經
是
明
鐵
道
部
核
准
暫
不
A回
去
具
連
輸
之
貨
物
。

鐵
路
不
翼
責
任
之
損
失
凡
鐵
路
運
輸
乏
貨
物
，
其
損
壞
遺
失
之
原
因

，
為
下
列
規
定
之
一
看
，
鐵
路
不
予
賠
償
:

(
一
)
凡
貨
物
因
天
災
，
戰
事
，
莘
乘
風
破
軌
，
或
其
他
惡
外
事
變
，
非
鐵
路
所
能

第
二
章
鐵
路
與
貨
商
之
責
任
三



第
九
條

第
一
0
條

鐵
路
與
貸
商
之
責
任
問

抵
抗•• 

或
因
政
府
，
司
法
，
稅
拍
，
或
防
疫
等
機
關
之
制
裁
，
非
鐵
路
所

能
干
預
，
致
受
損
失
者
。

(
二
)
凡
貨
物
因
其
自
身
乏
性
質
狀
魂
，
而
發
生
自
然
腐
化
，
或
自
然
縮
減
，
或

自
然
燃
燒
，
或
蟲
鼠
略
傷
，
致
受
損
失
者
。

(
一
三
)
凡
貨
物
國
貨
商
包
裝
不
間
，
或
填
報
一
小
笠
，
或
另
保
火
驗
未
向
鐵
路
聲
明

，
或
自
行
裝
載
不
善
，
或
貨
物
包
皮
車
輛
自
封
均
屬
完
好
而
內
容
短
少
不

符
，
或
自
備
車
輛
失
修
一
小
良
，
或
貨
商
其
他
過
失
卜
致
受
損
灰
者
。

(
四
)
凡
貨
物
因
運
輸
遲
廷
，
致
低
減
其
時
償
，
或
影
響
其
交
易
者
。

鐵
路
乏
買
賣
期
眼
鐵
路
對
於
連
輸
乏
貨
物
，
其
寶
貴
期
限
，
自
承
運

之
時
起
，
至
提
出
之
時
，
止
。

貨
商
之
責
任
凡
託
運
乏
貨
物
，
如
因
自
然
燃
燒
，
或
因
貨
商
包
裝
不

固
，
或
因
貨
商
自
行
裝
車
而
裝
載
不
善
、
逾
重
或
逾
積
，
或
因
貨
商
其
他
過
矢
，

以
致
損
害
他
人
貨
物
，
或
鐵
路
財
產
者
，
應
由
貨
商
賞
一
切
損
害
賠
償
之
責

任
。

第
二
章



凡
貨
商
非
得
織
臨
許
可
，
不
很
擅
自
移
動
車
輛
;
否
則
因
此
發
生
事
變
，

或
損
攘
車
輛
及
他
物
，
應
由
告
一
蘭
奇
(
損
害
賠
償
之
責
任
。

各
車
站
貨
場
內
絕
對
禁
ι
H
J
吸
煙
，
或
其
他
易
肇
火
災
或
行
車
事
變
之
行
為

，
如
貨
商
遠
槳
肇
事
者
，
應
由
貨
商
賈
損
害
賠
償
之
責
任
。

凡
質
商
對
於
鐵
路
或
受
損
害
之
其
他
貨
商
，
應
宣
讀
害
賠
償
之
責
任
時
，

其
賠
償
標
準
'
如
鐵
路
已
有
規
定
者
，
應
照
規
定
辦
理
;
如
鐵
路
來
經
規
定
者

，
臨
時
估
定
之
。

第
三
幸

貸
等
迂
價
及
其
他
費
用

第
二
條

貨
物
之
分
等
凡
鐵
路
運
輪
之
貨
物
，
除
口
刃
有
規
定
者
外
，
分
為
六
等

;
一
律
載
於
本
通
則
所
附
之
管
一
物
分
等
衰
。

凡
貨
物
分
等
表
內
未
經
列
入
之
貨
物
，
應
按
二
等
計
算
運
費
;
如
事
前
經

車
務
處
長
核
准
者
，
待
按
貨
物
分
等
表
內
額
似
貨
物
之
等
級
計
算
遷
費
;
但
事

後
仍
須
全
部
核
定
等
級
。

第
三
告
中
貸
等
運
價
及
其
他
費
用

五



第
一
三
條

第
三
三
條

第
一
四
條

第
三
一
輩

貸
等
運
價
及
其
他
費
用
六

凡
貨
物
在
分
等
表
內
，
如
有
兩
種
或
兩
種
以
上
之
等
級
，
同
可
適
用
時
，

除
有
顯
著
之
區
別
，
可
就
質
物
名
稱
土
確
定
其
適
當
之
等
級
者
外
，
應
按
較
低

之
等
級
計
算
速
脅
;
但
事
後
仍
須
主
部
核
定
。

貨
物
運
價
貨
物
運
價
，
除
定
有
特
價
及
另
有
規
定
者
外
，
各
鐵
路
應

按
照
質
物
分
等
表
所
定
等
級
，
分
別
規
定
堅
車
及
不
滿
槃
車
運
價
;
所
有
一
切

還
價
及
特
價
，
均
須
H
E部
核
准
施
行
。

權
度
之
標
準
鐵
路
所
用
之
機
度
以
公
用
制
為
標
準

•• 

其
與
市
制
檔
皮

之
比
較
如
下•. 

(
一
)
每
公
迫
切
一
于
公
尺
，
合
三
干
市
尺
;
每
公
尺
合
三
市
尺
。

(
二
)
每
公
噸
的
一
千
公
斤
，
合
三
于
市
斤
;
每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合
五
十
市
斤

.• 

每
公
斤
合
二
﹒
布
斤
。

整
車
貨
物
之
定
義
凡
託
運
貨
物
，
除
另
有
規
定
者
外
，
曲
同
一
託
運

人
，
填
具
閃
閃
一
「
貨
物
話
道
向
空
，
也
同
一
起
迷
站
，
獨
用
一
車
裝
起
車
輛
載
重

量
或
裝
滿
車
輛
容
積
，
(
除
本
通
則
第
一
八
條
刃
有
規
定
外
，
)
遲
至
兩
一
到
達



第
一
五
條

站
，
交
何
一
收
貨
人
者
，
為
整
車
貨
物
，
適
用
整
車
運
償
。

運
費
之
計
算
標
準
凡
的
煞
車
及
不
滿
盤
車
貨
物
之
運
費
，
應
按
照
下
列

規
定
計
算
乏•• 

(
一
)
里
程
單
位
及
起
碼
里
程
控
車
與
不
滿
整
車
貨
物
，
均
以
公
里
為
單
位

'
計
算
單
程
;
尾
蚊
不
足
一
公
里
，
亦
作
一
公
里
計
算
。
其
起
碼
里
程
，

除
另
有
規
定
者
外
，
應
為
二
十
舍
里
。
如
遇
特
殊
情
形
，
必
須
在
兩
站
附

卸
車
者
，
其
里
程
應
算
至
兩
方
站
。

(
二
)
重
量
單
位
及
起
碼
重
量

(
甲
〉
繫
車
貨
物
整
車
貨
物
以
公
噸
為
單
位
，
計
算
重
量•• 

尾
數
不
足

一
公
噸
，
除
本
通
則
第
一
七
條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亦
作
一
公
噸
計
算
。

其
起
碼
重
量
，
除
本
通
則
第
一
七
條
及
第
一
八
條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應

照
車
輛
載
重
量
計
算
。

(
乙
)
不
滿
整
車
貨
物
不
滿
的
紅
車
貨
物
以
二
十
五
公
斤
為
單
位
，
計
算

重
日
軍
;
尾
數
不
足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亦
作
二
十
五
公
斤
計
算
。
其
起
碼

貸
等
運
價
及
其
他
費
用
七

第
一
一
一
意



第
三
章

質
等
運
價
及
其
他
費
用
八

重
量
，
除
另
有
規
定
者
外
，
應
為
二
十
五
公
斤
。

(
一
三
)
起
碼
運
費
及
迷
龍
尾
敏
貨
物
之
起
碼
運
贅
，
除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盤
車

貨
物
應
按
車
輛
載
重
量
，
每
公
噸
、
核
收
國
幣
五
角
;
不
滿
的
笠
車
貨
物
應
每

一
貨
票
核
收
國
幣
五
角
。
起
碼
運
費
為
最
低
遲
贅
，
不
借
以
任
何
計
算
方

法
，
再
予
折
滅
。
運
費
之
尾
敏
，
不
足
國
幣
一
分
，
亦
作
國
幣
一
分
計
算
。

(
四
)
連
費
之
加
成
或
減
成
運
皆
知
有
加
成
或
減
成
時
，
應
先
照
迷
價
計
算

運
贅
，
然
後
再
分
別
加
成
或
減
成
。

(
五
)
運
費
之
比
較
凡
託
運
之
貨
物
，
如
有
兩
種
或
兩
種
以
上
之
計
算
運
費

方
法
，
同
可
適
用
時
，
鐵
路
應
告
明
貨
商
按
照
計
算
運
費
最
少
之
方
法
託

逆
之
。

混
合
託
運
貨
物
運
費
之
計
算
凡
每
三
自
貨
物
託
進
單
」
內
，
以
兩
種
或

兩
種
以
上
之
貨
物
，
混
合
託
逆
時
，
(
以
貨
物
分
等
表
內
那
判
定
有
等
級
或
運

債
之
每
一
貨
物
名
稱
為
一
種
貨
物
，
)
其
連
一
費
應
將
其
中
最
高
之
等
級
或
運
價

，
按
全
部
貨
物
之
重
量
計
算
。
但
貨
物
之
性
質
形
狀
重
量
或
體
積
可
相
侵
害
者

第
一
六
條



，
不
得
混
合
託
道
。

凡
輕
笨
貨
物
混
合
託
逆
時
，
應
分
別
按
照
下
列
規
定
辦
理
之

.. 

(
甲
)
的
欲
取
貨
物
凡
普
通
貨
物
與
評
過
輕
笨
貨
物
或
特
種
輕
笨
﹒
質
物
，
按
收

車
作
為
一
車
混
合
託
逆
者
，
應
作
為
的
坐
牢
普
通
貨
物
，
按
照
本
條
第
一
項

及
本
通
則
第
一
五
條
第
(
二
)
項
(
甲
)
款
之
規
定
，
辦
理
之
。

凡
普
通
輕
笨
貨
物
與
特
種
輕
笨
質
物
，
按
拉
車
作
為
一
直
﹒
混
合
託
迷

右
，
應
作
為
整
車
普
通
輕
笨
貨
物
，
投
照
本
條
第
一
項
及
本
通
則
第
一
七

條
第
三
)
項
之
規
定
辦
理
之
。

(
乙
)
不
滿
釣
魚
車
一
貨
物
凡
特
種
解
笨
貨
物
與
普
通
輕
笨
貨
物
或
普
通
貨
物
，

按
不
滿
的
位
車
填
寫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一
張
混
合
託
迫
者
，
應
作
為
不
渝
的
強
車

特
種
輕
笨
貨
物
，
按
照
本
條
第
(
一
)
項
及
本
通
則
第
一
七
條
第
(
二
)
項
之

規
定
辦
哩
之
。

凡
普
通
縣
笨
貨
物
與
普
通
貨
物
，
按
不
滿
整
車
填
寫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
一
張
混
台
託
逆
者
，
應
作
為
不
滿
斂
起
車
普
通
輕
笨
貨
物
，
拉
照
本
條
第

質
等
運
儕
反
英
她
聽
周
九

的
帆
一
旦
掌



第
三
章

第
一
七
條

質
等
還
價
及
其
他
費
用
一
。

一
項
及
本
通
則
第
一
七
條
第
(
二
)
項
之
規
定
辦
理
之
。

經
笨
貨
物
運
貴
之
計
算
凡
貨
物
分
等
表
內
所
列
之
沾
悅
目
通
輕
笨
貨
彷
及

特
種
輕
笨
貨
物
(
見
貨
物
分
等
表
的
表
)
，
其
運
脅
應
分
別
按
照
下
列
規
定
計
算

之.. (
一
)
盤
車
輕
笨
貨
物
搭
車
普
通
輕
笨
踅
物
應
以
車
輛
載
重
且
鹿
三
一
分
之
二
符

起
碼
重
量
，
拉
車
特
種
輕
笨
貨
物
應
以
車
輛
載
重
缸
瓦
二
分
之
一
為
起
碼
重

量
，
計
算
逆
贅
，
(
計
算
起
碼
重
量
時
，
尾
故
不
足
一
公
嗽
，
亦
作
一
公

噸
計
算
)
;
如
其
質
在
重
量
超
過
起
碼
重
量
時
，
應
照
實
，
在
重
量
，
計
算

運
貨
c

超
過
起
碼
重
回
一
旦
之
質
在
重
益
，
其
后
數
應
以
二
百
五
十
公
斤
為
單

位
，
不
足
二
百
五
十
公
斤
，
亦
作
二
百
五
十
公
斤
，
按
以
此
車
運
價
，
計
算

運
脅
。故

事
輕
笨
貨
物
，
如
以
途
車
裝
載
時
，
應
能
量
將
車
輛
谷
積
裝
滿
。

如
以
做
車
裝
載
時
，
其
裝
裁
之
~
的
皮
，
應
儘
且
旦
使
不
低
於
各
本
峰
M
噸
量

達
車
之
高
度
;
但
不
得
超
過
本
通
則
第
三
九
條
第
二
項
所
規
定
之
載
積
叫
做



第
一
八
條

。
倫
未
儘
旦
旦
發
滿
，
或
未
能
旦
旦
使
不
低
於
各
本
路
同
噸
量
達
車
之
高
度
，

應
按
所
裝
車
輛
之
載
重
量
，
計
算
運
脅
。

(
二
)
不
滿
搭
車
輕
笨
貨
物
不
滿
盤
車
普
通
輕
笨
貨
物
應
照
實
在
重
量
，
加

百
分
之
二
十
，
不
滿
整
車
特
種
輕
笨
貨
物
應
照
實
在
重
量
，
加
百
分
之
五

十
，
計
算
運
費
。

不
滿
整
車
輕
笨
貨
物
之
實
在
重
量
，
知
不
足
起
碼
重
量
時
，
應
先
將

實
在
重
量
加
百
分
之
二
十
或
百
分
之
五
十
。
加
成
後
，
如
仍
不
足
起
碼
重

量
時
，
應
按
起
碼
重
量
，
計
算
運
費
:
加
成
後
如
已
超
過
起
碼
重
量
時
，

其
尾
故
不
足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亦
作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計
算
運
脅
。

過
章
過
長
過
大
貨
劫
運
費
之
計
算
凡
貨
物
每
件
之
重
量
，
或
長
皮
，

面
積
，
體
積
，
超
過
下
列
規
定
右
，
為
過
重
過
長
或
過
大
之
質
物
:

(
一
)
重
量
一
公
噸
者
;

(
二
)
板
形
物
長
式
公
尺
，
及
寬
一
公
尺
八
公
寸
者
;

(
一
三
)
牲
形
物
長
六
公
尺
，
及
直
徑
五
去
寸
者
;

第
三
章
貨
等
運
價
及
其
他
費
用



第
二
一
輩

貨
等
運
價
及
其
他
費
用
一
一
一

(
問
)
其
他
立
體
形
物
長
二
公
尺
，
寬
一
公
尺
五
公
寸
，
及
高
一
公
尺
五
公
寸

者
。

凡
過
重
過
長
或
越
大
之
貨
物
，
除
論
頭
論
件
計
費
貨
物
(
見
貨
物
分
等
表

所
附
各
迷
價
表
)
外
，
如
鐵
路
能
利
用
不
滿
坐
牢
貨
車
裝
裁
者
，
待
按
不
滿
坐

車
運
價
計
算
運
費
;
如
須
獨
裝
一
取
或
連
裝
兩
車
或
三
卒
，
而
未
能
裝
足
車
輛

之
載
重
量
右
，
應
以
車
輛
載
重
量
二
分
之
一
為
起
碼
重
量
，
按
拉
車
進
價
計
算

運
費
;
如
其
實
在
重
量
超
過
起
碼
重
量
時
，
應
照
賓
在
重
且
是
計
算
道
脅
。
此
項

連
裝
車
輛
，
至
多
以
三
輛
為
限
。

木
材
或
石
體
積
及
運
費
之
計
算
凡
木
材
或
石
不
能
確
符
其
重
自
辜
者
，

應
先
按
其
形
狀
，
求
符
其
體
積
為
若
干
立
方
公
寸
;
然
後
與
下
表
所
列
各
該
種

木
材
或
石
每
立
方
公
寸
折
合
之
公
斤
鍛
相
乘
，
計
算
迎
脅
。
其
特
種
形
狀
木
材

或
右
之
計
算
體
積
方
法
，
規
定
如
下.. 

(
一
〉
凡
兩
端
直
徑
不
等
之
樹
形
木
材
或
右
路
將
兩
端
斷
面
之
直
徑
量
待
，
各
自

乘
之
，
阿
敏
相
加
，
以
二
除
之
，
再
以
0
.
七
八
五
凹
乘
之
，
更
以
長
皮

第
一
九
條



乘
之
'
，
即
符
其
體
積
。

(
一
一
)
凡
兩
端
直
徑
不
等
，
而
兩
端
斷
面
又
不
平
，
毀
直
徑
不
易
日
軍
為
之
閱
形
木

材
或
石
應
將
兩
端
困
周
量
待
，
各
以
同
周
率
一
→
一
﹒
一
阿
三
八
除
之
，
符
其

兩
端
之
直
徑
;
然
後
再
按
本
條
第
三
)
項
求
符
其
體
積
。

(
三
)
凡
兩
端
寬
品
不
等
之
方
形
木
材
或
石
應
將
兩
端
之
寬
度
高
度
各
相
乘
之
，

兩
數
相
加
，
以
一
一
除
之
，
再
以
長
度
乘
之
，
削
符
其
體
積
。

各
種
木
材
體
積
折
合
重
量
標
進
﹒
表

名
稱
一
已
經
乾
傑
者
每
立
方
新
伐
或
投
水
者
每
立
一
備
考

一
公
寸
折
合
公
斤
數
方
公
寸
折
合
公
斤
數
一

林
木

-
0
.

七
~
八
十
0
.
九
一
一
淇
仙
叫
他
問
較
極
之
木
材
，
應
照

一
們

-
J刁
-
萃
"
算
。

色
木
一
0
.

七
問
一0
.

九
七
一

一
水
曲
柳
水

(
0
.
六
。
一0
.

七
七
一l

第
三
幸

貨
等
運
價
及
其
他
費
用



第
一
一
一
章
貨
等
運
價
及
其
他
贊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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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!

一
花
崗
石

一
白
主
石

回
空
物
件
運
費
之
計
算
凡
質
商
因
發
運
貨
物
，
而
自
備
貨
車
附
屬
品

者
，
(
如
建
布
繩
索
站
板
墊
板
等
項
，
)
起
運
站
應
填
發
「
岡
空
物
件
說
，
」
以

憑
自
填
發
之
日
起
於
一
個
月
內
，
交
由
到
達
站
寶
貴
連
同
原
起
連
站
，
免
收
運

費
。

凡
貨
商
因
裝
運
貨
物
，
而
使
用
裝
盒
容
器
右
，
(
如
箱
桶
健
僅
饗
袋
等
項

，
)
符
請
求
起
運
站
填
發
「
同
﹒
宰
一
物
件
說
了
以
憑
自
填
發
之
日
起
於
一
個
月
肉

，
交
由
到
達
站
質
立
運
悶
原
起
運
站
，
按
A
T價
核
收
進
脅
。

貨
物
雜
費
凡
託
運
之
貨
物
有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項
或
一
項
以
上
右
，
除

另
行
規
定
免
收
者
外
，
鐵
路
應
按
照
各
該
項
之
規
定
，
核
收
費
用
;
並
准
適
用

本
通
則
第
十
五
條
第
(
二
)
項
之
規
定
;
但
每
種
雜
費
之
尾
敬
，
不
足
國
幣
一
分

第
一
一
一
章
貨
等
連
個
及
其
他
費
用
一
王

第
二
O
條

第
二
一
條

二
﹒
七
。



第
三
幸

貨
等
運
價
及
其
他
費
用

一
六

，
亦
作
國
幣
一
分
計
算
。
核
收
時
，
除
准
填
入
「
化
民
要
」
者
外
，
應
分
別
填
發
「

調
車
裝
卸
及
延
期
費
收
據
了
「
保
管
脅
收
據
」
或
「
車
站
雜
項
進
款
收
據
，
)

•• 

(
一
)
裝
費
貨
物
自
織
將
裝
卸
夫
裝
取
名
，
鐵
路
應
核
收
裝
費
;
其
費
率
由

各
鐵
路
口
刀
志
，
全
部
核
准
施
行
。

(
二
)
卸
費
造
物
自
鐵
路
裝
卸
夫
卸
車
者
，
鐵
路
應
核
收
卸
費
;
其
費
率
由

各
鐵
路
口
刀
志
，
口
五
部
核
准
施
行
。

三
三
)
調
車
費
車
輛
自
鐵
路
調
入
及
繭
，
自
私
用
岔
道
或
另
有
規
定
之
公
用
岔

道
者
，
鐵
路
路
核
收
調
車
費
;
其
費
率
由
各
織
峙
另
定
，
全
部
核
准
施

•TS py14 

(
四
)
車
輛
延
期
費
車
輛
自
鐵
路
調
妥
以
備
質
商
自
行
裝
卸
之
時
起
，
如
超

過
六
工
作
小
時
，
向
示
裝
卸
或
尚
未
裝
卸
完
畢
者
，
鐵
路
應
核
收
車
輛
延

期
費
;
其
背
率
白
超
過
六
工
作
小
時
之
時
起
，
至
裝
卸
完
畢
之
時
此
，
在

該
項
延
期
時
間
內
，
每
車
輛
載
重
量
一
公
噸
，
每
十
一
一
小
時
或
不
足
十
一
一

小
時
，
核
收
國
幣
五
角
，
(
例
如.. 

本
日
下
午
一
時
二
十
三
分
已
足
六
工



作
小
時
，
臼
按
時
起
，
至
次
日
卜L午
一
時
二
十
三
分
成
去
至
，
為
十
二
小

時
或
不
足
十
二
小
時
。
本
通
划
內
凡
以
小
時
定
期
間
右
，
概
用
自
然
計
算

法
，
部
時
起
算
，
)
。

但
因
大
風
雨
雪
或
其
他
不
可
抗
力
，
鐵
路
認
為
貨
商
確
質
不
能
於
六

工
作
小
時
內
裝
卸
完
畢
右
，
應
由
站
長
電
站
車
務
處
長
特
准
將
兔
收
車
輛

延
期
費
時
間
的
予
延
長
。
貨
繭
裝
卸
工
作
小
時
在
書
夜
可
裝
卸
者
，
與
尋

常
小
時
同
;
在
夜
間
尚
不
能
發
，
卸
者
，
應
由
各
銷
路
酌
量
情
形
，
口
刀
定
其

分
季
及
每
日
內
之
起
此
時
刻
。

(
1
)車
輛
紹
滯
費
託
運
人
託
迪
拉
車
貨
物
，
經
鐵
路
調
妥
車
輛
，
備
其
裝

用
而
不
用
看
，
或
提
車
質
物
，
經
託
迷
人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五
一
條
之
規
定

，
請
求
中
途
停
連
者
，
鐵
路
路
核
收
車
輛
自
滯
費
;
其
費
率
自
鐵
路
調
妥

車
輛
之
時
起
，
至
貨
商
聲
明
不
用
之
時
此
，
或
自
停
車
之
時
起
，
至
起
連

站
接
到
第
二
次
其
他
逆
輸
變
更
通
知
之
時
止
，
在
該
項
留
滯
時
間
內
，
每

車
輛
裁
軍
旦
旦
一
公
噸
，
每
一
小
時
或
不
足
一
小
時
，
核
收
國
幣
一
角
。

貸
等
運
價
及
其
他
費
用
于
七

第
三
一
幸



第
一
一
一
輩
貨
等
運
價
及
其
他
費
用
一
入

(
六
)
保
管
費
貨
物
自
鐵
路
倉
庫
貨
棚
或
貨
場
保
管
者
，
在
下
列
規
定
時
間

肉
，
每
二
十
凹
小
時
或
不
足
二
十
四
小
時
，
鐵
路
應
核
收
保
管
費
;
其
費

率
由
各
鐵
路
另
定
，
口
至
部
核
准
施
行
•• 

(
甲
)
貨
物
託
遲
緩
，
超
過
四
十
八
小
時
，
尚
未
送
站
或
送
站
未
齊
者
，
其

﹒
討
迷
乏
全
部
貨
物
白
超
過
凹
十
八
小
時
之
時
起
，
至
送
齊
之
時
止
。

(
乙
)
貨
物
取
消
託
遲
或
停
止
裝
運
時
，
除
本
通
則
第
五
五
條
第
(
二
)
項
口
刀

有
規
定
外
，
自
承
運
之
時
起
，
至
搬
出
完
畢
﹒
之
時
止
。

(
兩
)
貨
物
運
抵
到
達
站
，
超
過
二
十
山
小
時
，
仍
未
提
出
或
俏
未
提
出
完

畢
者
，
其
全
部
或
未
提
出
部
份
，
自
超
過
二
十
間
小
時
之
時
起
，
至

提
出
完
畢
之
時
止
。

(
丁
)
其
他
另
有
規
定
者
。

(
七
)
檢
杏
一
費
貨
物
在
鐵
路
寅
貴
期
限
肉
，
貨
商
投
照
本
通
則
第
凹
五
條
之

規
定
，
請
求
鐵
路
予
以
檢
查
者
，
鐵
路
對
於
檢
查
部
份
之
貨
物
，
應
核
收

檢
杏
一
費
;
其
費
率
扒
拉
車
貨
物
每
公
噸
，
核
收
國
幣
一
角
五
分
，
不
滿
整
車



第
二
三
條

第
一
一
一
串
串 貨

物
每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核
收
國
幣
二
分
。

(
八
)
變
更
費
託
迷
人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五
一
條
之
規
定
，
請
求
運
輸
變
更
者

'
鐵
路
應
核
收
變
更
費•• 

其
建
率
每
一
「
貨
物
託
還
單
」
之
貨
物
，
每
變
更

一
次
，
聽
車
有
關
幣
一
元
，
不
滿
的
位
車
者
，
國
幣
五
角
。

(
九
)
代
收
貨
價
費
託
迷
人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七
七
條
之
規
定
，
請
求
代
收
益

價
右
，
鐵
路
應
核
收
代
收
貨
償
費
;
其
費
率
為
代
收
貨
價
款
額
百
分
之
一

，
每
一
「
貨
累
?
起
碼
應
收
國
幣
三
角
五
分
。

(
一0
)錄
里
領
物
質
貨
商
不
能
將
「
貨
票
」
莎
出
，
而
按
照
本
通
划
第
四
八
條

第
三
項
之
規
定
，
請
以
商
號
保
說
領
物
右
，
或
將
「
提
貨
單
」
遺
失
，
按
照

本
過
則
第
七
五
條
之
規
定
，
請
求
提
賞
者
，
鐵
路
路
核
收
娘
要
領
物
質
;

其
費
率
每
一
「
貧
寒
」
成
「
提
貨
單
7

盤
車
有
國
幣
二
元
，
不
滿
槃
車
者
國

幣
五
角
。
但
「
賢
、
直
不
」
係
因
鐵
路
代
遞
遲
到
右
，
應
免
收
此
項
費
用
。

(
二
)
其
他
雜
費
其
他
各
種
雜
費
，
另
有
規
定
者
。

運
費
之
交
付
凡
鐵
路
運
輸
之
貨
物
，
所
有
運
贅
，
須
以
先
付
為
原
則

貸
學
運
價
及
其
他
費
用
一
九



第
二
三
條

第
一
一
一
章
貨
等
運
價
及
其
他
對
周
二

O

。
惟
鐵
路
緝
的
日
軍
情
啦
?
准
許
貨
商
到
付
，
或
記
帳
，
或
存
付
，
(
郎
自
貨
商

預
交
之
存
款
內
知
什
右
，
)
或
保
付
，
(
郎
由
貨
商
氮
具
殷
質
商
號
擔
保
於
貨
物

迷
到
後
交
付
者
)
。
但
危
險
貨
物
，
或
鐵
持
不
質
責
迷
輸
之
貨
物
，
或
鮮
活
易

路
易
被
或
償
位
特
海
鐵
路
認
為
不
足
保
諮
其
應
緻
各
項
提
用
乏
貨
物
，
或
非
因

銷
路
招
徐
信
業
而
減
價
運
輸
之
貨
物
，
不
彷
辦
理
到
付
。

連
一
費
雜
費
之
遴
選
或
桶
一
收
鐵
路
對
於
運
費
及
或
雜
脅
，
如
發
項
溢
收

或
-
m收
時
，
應
由
車
站
迅
速
退
還
或
補
收
之
。

車
站
退
還
迷
討
及
或
雜
費
時
，
除
另
有
規
定
有
外
，
須
填
發
「
運
費
雜
費

訂
正
單
:
一o
偷
通
車
站
前
日
現
款
不
足
，
特
通
知
質
詢
於
次
日
或
收
日
內
補
領

;
如
貨
商
不
能
等
候
，
待
自
車
站
填
發
「
貨
商
領
款
證
明
書
」
，
由
貨
商
自
「
益

區-
m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填
發
之
日
起
算
，
於
亢
例
月
內
，
持
至
成
寄
交
會
計
處
領
取

•• 

逾
期
無
效
，
款
歸
鐵
路
所
有
，
(
例
如•. 

於
本
年
八
月
十
七
日
填
發
「
貧
菜
」
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?
白
該H
起
，
至
翠
年
二
月
十
七
日
下
午
十
二
時
為
六
例
月
。
本

通
划
內
，
凡
以
日
月
年
定
期
間
者
，
概
府
應
法
計
算
法
，
其
始
日
不
算
入
)
。



第
二
凹
條

其
應
椅
收
乏
速
建
及
或
雜
語
，
除
另
有
規
定
有
外
，
亦
須
填
發
「
迷
費
雜
費
訂

正
單
」
'
由
貨
商
貫
立
迅
剖
補
交
。

凡
鐵
路
對
於
迷
質
及
或
雜
費
，
如
有
浴
收
?
經
貨
商
發
現
右
，
應
自
「
貧

富
芒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頃
發
乏
日
起
算
，
於
六
例
月
內
，
向
車
站
請
求
退
還
之
，
逾

期
無
效
。

還
費
雜
費
之
索
抵
鐵
路
對
於
短
欠
迷
費
及
或
雜
費
之
貨
物
，
為
全
部

相
留
或
相
情
宜
三
部
份
，
以
待
清
付
。
俏
貨
商
白
「
貨
票
，
一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填
發
之

日
起
算
，
於
六
例
月
內
，
未
能
消
付
，
鐵
路
符
將
該
項
貨
物
拍
賣
，
或
以
其
他
方

法
處
理
乏
;
惟
拘
留
之
貨
物
，
如
為
鮮
活
，
易
腐
，
易
破
，
或
價
值
特
廢
鐵
路

認
為
不
足
保
證
其
應
緻
各
項
費
用
之
貨
物
，
紋
路
待
的
旦
旦
情
形
，
隨
時
將
其
拍

頁
，
或
以
其
他
方
法
處
理
之
。
凡
拍
質
或
以
其
他
方
法
處
理
時
，
應
於
可
能
範

間
內
，
通
知
貨
商
。
其
所
料
之
款
應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五
。
條
之
規
定
辦
理
之
。

村
采
四
、
一
字卻
只
物
之
託
逕
永
遠
及
提
取

第
四
幸

貨
物
之
﹒
封
建
承
注R
A提
取



第
四
幸

第
二
五
條

第
二
六
條

第
二
七
條

第
二
八
條

貨
物
之
花
逆
承
運
及
提
取
二
二

貨
場
辦
公
時
簡
化
民
場
公
車
房
辦
公
時
圳
，
由
各
鐵
峙
的
量
情
形
，
另

定
其
分
季
及
每
日
內
起
汁
。
之
時
刻
。
在
此
項
辦
公
時
間
內
，
車
站
質
責
人
員
，

辦
理
貨
商
接
洽
託
運
提
取
或
其
他
貨
運
事
務
。
惟
在
此
項
時
間
前
後
各
一
小
時

肉
，
貨
商
尚
待
搬
運
貨
物
出
入
貨
場
;
此
外
如
有
特
別
情
事
，
經
車
站
許
可
，

亦
縛
在
辦
公
時
間
以
外
，
隨
時
接
洽
辦
理
。

託
運
之
眼
制
凡
託
運
貨
物
，
如
遇
鐵
路
發
生
運
輸
阻
祿
，
或
車
站
無

相
當
地
位
容
納
，
或
鐵
路
無
特
需
之
設
備
以
發
載
時
，
鐵
路
很
不
受
理
託
遲
。

貨
物
之
但
裝
凡
託
避
之
貨
物
，
用
箱
桶
縫
佳
饗
袋
等
獎
貨
容
器
，
或

以
其
他
方
法
所
包
裝
右
，
均
應
由
託
迷
人
將
其
包
裝
嚴
密
牢
悶
，
以
防
有
損
壞

或
遺
失
之
處
。

標
鐘
之
聲
姑
凡
託
遲
不
滿
盤
車
貨
物
，
或
混
合
裝
載
之
聲
一
半
貨
物
時

，
應
由
託
運
人
以
鐵
路
所
規
定
或
製
倫
之
「
貨
物
標
籤
'
了
填
明
貨
名
，
件
妝
，

起
連
站
，
到
達
站
，
託
迷
人
，
及
收
貨
人
等
項
，
於
每
件
貨
物
上
繫
掛
或
黏
貼

之
。
如
貨
件
上
康
有
失
效
之
「
標
籤
」
等
物
，
應
由
託
運
人
立
郎
設
法
除
去
之
，



抬
得
託
遲
。

易
破
貨
物
之
託
運
凡
易
破
貨
物
應
由
託
運
人
於
每
件
貨
物
上
顯
明
之

處
，
標
明
「
易
破
」
或
類
似
之
字
樣
，
始
待
託
運
。

危
險
貨
物
之
託
運
凡
危
險
貨
物
應
由
託
運
人
按
照
貨
物
分
等
表
內
朋

規
定
各
該
種
貨
物
之
運
輸
包
裝
及
標
誌
辦
法
辦
理
，
並
於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土
附

記
欄
內
設
明
，
始
緝
託
遲
。

違
禁
貨
物
之
託
運
凡
連
榮
貨
物
，
託
運
人
須
有
相
宮
官
廳
所
發
護
照

，
荐
一
於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上
註
明
附
記
欄
內
，
始
待
託
羿
)
。

私
用
岔
道
整
車
貨
物
之
託
運
凡
坐
車
貨
物
在
私
用
岔
道
裝
車
者
，
託

運
人
應
先
將
貨
物
推
齊
，
然
後
向
鐵
路
託
迷
。
經
鐵
路
派
員
查
驗
一
相
符
，
部
可
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三
六
條
之
規
定
，
順
序
撥
車
及
運
輸
。

如
經
查
出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上
所
提
〈
報
之
貨
物
，
-
俏
未
推
齊
於
私
用
岔
道
內

，
有
虛
報
噸
量
情
事
，
鐵
路
緝
的
日
軍
情
形
，
予
以
一
日
至
十
日
停
止
撥
車
之

處
罰
。

第
四
幸

第
二
九
條

第
三
0
條

第
三
一
條

第
三
三
條

貨
物
之
記
運
承
運
E
A提
取



貨
物
之
託
運
承
造
反
提
取
二
四

填
具
貨
物
託
運
單
凡
託
運
人
託
迷
貨
物
，
須
，
一
代
織
路
所
規
定
之
貨
場

辦
公
時
問
內
，
填
且
(
鐵
路
所
備
之
「
貨
物
託
迷
盤
，
」
，
將
貨
物
送
至
車
站
貨
場
;

如
係
在
私
用
岔
道
裝
車
右
，
須
將
貨
物
捨
齊
後
，
再
填
具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o
填

具
時
，
應
按
照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土
託
迷
人
填
詮
欄
所
定
，
逐
項
據
實
填
寫
，
不

符
遺
漏
或
捏
報
;
一
而
須
簽
名R
A或
蓋
章
。

每
一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，
一
內
知
心
中
吼
叫
您
多
種
貨
仰
，
不
敷
填
寫
時
，
應
由
託
迷
人

使
將
等
高
反
或
是
大
之
貨
物
，
垠
於
「
貨
物U
J
U
運
鼠
，
」
上
，
而
將
其
餘
之
貨
物
，

另
附
填
於
鐵
路
所
偏
乏
「
泣
起
立
名
清
單
」
?
誰
簽
索
與
「
貨
物
泣
造
車
」
上
同
一

之
簽
名
及
或
印
章
。

貨
商
易
保
此
險
之
聲
明
凡
貨
商
對
於
鐵
路
運
輸
之
貨
物
，
如
芳
自
投

保
火
險
者
:
路
程
「
貨
物
証
迷
單
」
土
附
記
欄
內
，
註
明
•. 

「
貨
商
已
另
行
自
向

某
某
保
險
公
司
.
叫
，
投
保
火
險
金
組
若
干
」
等
字
樣
，
一
小
特
遺
漏
。

查
驗
及
眾
運
凡
經
託
迷
人
填
且
〈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?
請
求
迷
輸
之
貨
物

，
鐵
路
必
須
分
別
按
照
本
通
圳
的
一
六
條
至
第
二0
條
及
第
二
七
條
至
第
一
三
四

第
四
章

等
一
三
三
條

第
三
一
間
條

第
三
五
條



第
三
六
條

第
四
幸 條

各
條
之
規
定
?
施
以
實
驗
及
或
過
小
磅
;
如
係
貨
商
自
行
裝
束
乏
妝
品
車
貨
物

，
一
改
須
於
﹒
一
卅
一
﹒
輸
在
車
站
內
裝
妥
峙
，
或
准
私
用
計
道
裝
爪
頁
，
調
入
車
站
時
，
自
鐵

路
驗
收
，
誰
與
託
迷
人
各
自
加
卦
。
然
梭
山
→
水
注
目
貝
司
在
「
貨
物
託
迷
單
」
上
加

蓋
名
幸
?
郎
為
承
迷
，
鐵
路
附
始
賞
賞
。
假
貨
物
凶
包
裝
或
其
他
原
曲
，
不
便

逐
件
否
一
驗
，
經
託
迷
人
聲
明
內
容
輩
無
揖
報
莉
，
﹒
亦
符
逕
予
承
運
。

凡
託
運
乏
益
物
，
在
實
驗
時
，
如
管
一
有
與
「
化
民
物
託
迎
單
」
上
託
迷
人
填
註

各
項
不
符
，
或
與
本
通
則
第
一
亢
條
至
第
二0條
及
第
二
七
條
至
第
三
四
條
各

條
乏
規
定
不
合
者
，
應
由
託
萬
人
加
以
反
正
及
或
的
糾
正
哩
，
始
予
承
運

c
但
無
論

在
託
迷
時
或
承
遲
緩
，
知
青
有
摺
報
情
事
，
應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六

0
條
之
規
定

辦
理
之
。

偷
過
包
裝
有
不
間
或
破
裂
之U
V跡
，
惟
你
喘
一
運
輸
之
貨
物
，
託
迷
人
如
於

「
食
物
託
運
單
」
土
註
明•• 

「
內
某
化
鬧
一
原
有
包
裝
不
同
或
破
裂
者
若
干
件
，
如
因

此
受
損
9

告
之
間
白
質
責
任
」
等
字
樣
，
亦
很
逕
予
承
涯
。

裝
運
之
順
序
鐵
路
對
於
在
「
貨
物
計
漣
單
」
土
已
編
列
託
連
號
敬
之
盤

貨
物
之
託
運
承
運
及
提
取
三
五



第
三
七
條

第
一
三
八
條 第

四
幸
貨
物
之
託
運
承
運
及
提
取
二
六

車
或
不
滿
整
車
貧
物
，
須
分
別
依
照
其
託
迷
號
敏
之
先
後
次
序
，
撥
車
R
A或
裝

載
運
輸
。
貨
物
分
等
表
內
所
列
之
鮮
活
貨
物
(
見
貨
物
分
等
表
附
表
)
，
須
較
一

般
化
民
物
提
前
撥
車B
A或
裝
載
運
輸
。

個
貨
物
經
鐵
路
認
為
在
連
輸
土
或
公
袋
上
，
有
必
要
時
，
待
儘
先
撥
車R
A

或
裝
載
運
輸
，
不
受
土
項
規
定
芝
限
制
。

貨
物
之
裝
卸
凡
貨
物
在
車
站
宣
揚
裝
卸
右
，
由
鐵
路
辦
理
之
;
並
照

章
核
收
裝
費
及
卸
脅
。
但
拉
車
貨
物
，
如
有
特
殊
情
形
，
經
鐵
路
認
可
歸
貨
商

白
裳
，
或
自
卸
，
或
自
獎
及
自
卸
者
，
很
分
別
兔
收
其
裝
費
，
或
卸
脅
，
或
餐

費
及
卸
費
;
惟
裝
卸
峙
，
車
站
得
派
貧
責
人
員
在
場
監
視
。

凡
整
車
貨
物
在
私
用
岔
道
裝
卸
者
，
待
由
貨
商
自
行
僱
工
，
按
照
鐵
路
所

規
定
之
裝
卸
辦
法
辦
理
之
，
鐵
路
待
免
收
裝
費
，
或
卸
脅
，
或
裝
費
及
卸
費
;

惟
裝
卸
時
，
車
站
為
酌
日
軍
情
形
，
派
質
責
人
員
到
場
監
視
。

貨
商
自
裝
車
輛
之
加
封
凡
貨
商
白
裝
之
整
車
貨
車
，
除
不
可
能
或
不

必
要
者
外
，
必
須
在
車
站
貨
場
內
，
由
貨
商
會
兩
車
站
賀
責
人
員
，
按
照
鐵
路



第
三
一
九
條

第
四
0
條

第
問
一
條

所
規
定
之
的
扎
扎
車
加
封
方
法
，
各
自
加
卦
。

賞
賜
裝
較
之
間
以
輛
裝
載
貨
物
乏
重
量
，
不
符
超
過
車
輛
乏
載
重
量
。

如
有
越
重
情
事
?
收
一
九
干
的

γ佳
字
應
接
照
本
通
圳
第
五
八
條
乏
規
定
辦
理
之
;
不
滿

心
以.L
J
由
于
貨
車
，
逾
主
超
過
車
輛
載
重
量
百
分
之
一
一
時
，
識
路
應
將
逾
重
部
份
卸
下

，
椒
、
裝
別
車
道
輸
。

凡
用
做
一
半
或
平
心
血
，
裝
載
貨
物
其
尚
度
及
寬
哎
，
均
須
在
鐵
路
所
定
裁
積
規

尺
寸
限
制
以
肉
?
立
(
長
皮
以
不
妨
礙
車
銷
之
連
接
及
子
物
之
迷
用
為
限
。
如
有

治
結
…
情
事
，
聽
取
貨
車
，
應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五
九
條
之
規
定
辦
理
;
不
滿
搭
車

貨
車
，
鐵
一
時
應
將
逾
積
部
份
卸
下
，
換
獎
別
車
逃
輸
。

縫
布
繩
眾
之
哄
備
凡
託
運
乏
貨
物
，
因
用
做
車
或
平
車
裝
載
，
或
在

車
站
貨
場
露
天
推
存
，
其
所
需
逢
布
繩
索
，
自
鐵
峙
俱
備
，
不
另
收
費
。

貨
物
臨
時
存
鳴
般
撥
一
立
續
發
凡
送
入
車
站
貨
場
所
託
迷
之
拉
車
貨
物

，
經
鐵
路
承
叫
起
一
綴
，
佮
過
泣
口
不
能
裝
束
起
一
且
不
者
，
託
迷
人
待
請
求
起
連
站
填

發
「
貨
物
臨
時
存
始
收
據
」
。
每
「
貨
物
託
連
車
，
二
張
以
填
發
該
項
收
據
一
張
為

質
物
之
前
叩
肘
，
承
諾
灰
缸
歌
二
七

第
四
幸



第
四
三
條

第
四
一
→
一
條

第
四
幸
貨
物
之
託
運
承
運
及
提
取
之
八

原
則
。
此
項
收
據
，
於
起
票
時
，
路
交
還
車
站p
換
取
「
貨
票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;

倘
有
遺
失
，
應
兌
且
八
浦
保
誰
明
。

貨
商-
m之
填
發
凡
託
迪
之
貨
物
，
經
鐵
路
承
迷
及
或
裝
載
，
郎
填
發
「
貧

寒
」
;
其
請
發
「
提
貨
單
」
右
，
郎
噴
發
「
提
貨
單
」
;
其
請
代
收
貨
價
右
，
郎
填
發

「
代
收
貨
價
貨
票
」
。
每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一
張
，
以
填
發
「
貧
票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一

張
為
原
則
。
除
「
提
貨
單
」
外
，
其
他
票
據
，
均
不
符
押
借
貸
頁
，
背
書
轉
讓
。

「
質
寰
」
及
「
代
收
貨
價
貨
商
一
芒
，
因
託
運
人
之
請
求
，
起
連
站
伯
特
兔
費
代
遞

至
到
達
站
。

貨
物
之
押
運
凡
鐵
路
負
責
運
輸
之
推
車
及
不
滿
聽
取
貨
物
，
均
由
鐵

路
派
警
隨
車
押
迎
。
除
布
特
殊
情
形
，
經
級
路
指
定
有
外
，
無
須
由
管
一
由
派
人

隨
車
自
行
押
運
。

凡
鐵
路
不
宜
立
運
輸
之
整
車
及
不
滿
坐
車
貨
物
p

經
鐵
路
之
指
定
或
許
可

，
待
自
貨
商
派
人
隨
車
自
行
抑
迷
。
其
未
經
貨
由
派
人
隨
車
自
行
押
逆
者
，
均

由
峰
替
代
為
照
料
;
但
鐵
路
仍
不
宣
賠
償
之
責
任
。



第
四
四
條

第
四
五
條

凡
貨
商
派
人
隨
車
自
行
押
運
，
除
另
有
特
別
規
定
者
外
，
整
車
者
每
車
至

多
以
二
人
為
限
，
不
滿
的
坐
車
者
每
貨
商
以
一
人
為
限
;
應
鱗
持
「
押
貨
人
乘
車

票
.
)
，
照
三
等
「
客
菜
，
一
票
價
計
費
;
所
有
「
押
貸
人
乘
車
票
」
之
票
號
，
並
須
設

明
於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及
「
化
民
票
」
上
。
但
裝
載
危
險
貨
物
之
貧
車
，
押
運
人
不
符

乘
坐
;
待
日
刀
乘
坐
守
車
或
他
車
。

押
運
人
應
遵
守
之
事
項
押
運
人
，
隊
進
守
路
幸
，
聽
從
跆
員
指
揮
;
在

車
上
尤
不
符
吸
煙
及
攜
帶
給
燭
等
物
。

貨
物
之
檢
查
凡
織
路
運
輸
之
貧
物
，
在
鐵
路
頁
責
期
限
內
，
如
自
鐵

路
發
現
損
壞
或
遺
失
時
，
應
通
知
貨
商
會
同
檢
查
;
遇
必
要
時
，
鐵
路
待
逕
行

施
以
檢
查
，
將
檢
杏
一
結
果
，
通
知
貨
商
，
概
不
核
收
被
杏
一
贅
。

貨
商
對
於
在
鐵
路
習
一
立
期
限
內
之
貨
物
，
如
認
為
有
損
壞
或
遺
失
之
疑
點

，
待
請
求
鐵
路
予
以
粉
、
資
.• 

如
穢
查
結
果
，
貨
物
救
無
損
、
接
或
遺
失
，
或
其
責

任
不
在
鐵
路
右
，
應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一
二
條
第
(
七
)
項
之
規
定
，
核
收
檢
實
質

;
但
其
責
任
在
鐵
路
右
，
應
兔
收
此
項
費
用
。

第
四
牢
貸
物
定
話
還
承
波
及
提
取

二
九



第
凶
六
條

第
四
七
條

第
四
八
條

第
個
車

貨
物
之
甘
心
進
一
朮
語
及
也
取
一
立
。

檢
查
設
彷
峙
，
位
總
需
要
情
形
，
地
行
杏
一
棧
貨
名9
包
裝
，
很
誌
，
或
封

誌
'
杏
一
點
件
收
，
夜
磅F
或
其
他
各
種
手
續
。

貨
鉤
之
覆
寄
一
凡
貨
物
速
推
到
法
治
或
在
中
轉
站
，
絨
蛤
認
為
有
必
要

或
可
疑
時
，
待
將
設
物
資
驗
，
或
覆
磅
，
或
覆
較
積
班
，
或
奇
一
對
化
試
名
等
級
，

或
覆
核
迪
普
.
雜
費
。
如
有
不
符
，
貼
出
規
定
之
車
站
照
章
訂J此
，
椅
收
或
退
還

逆
費
及
或
維
持
;
如
有
摺
報
情
事
，
路
按
本
通
划
第
亢
0
條
之
規
定
辦
理
之
。

但
貨
物
之
重
量
與
「
化
同
一
起
芒
所
填
相
差
不
超
過
百
分
之
一
一
，
或
係
重
且
還
之
自
然
縮

減
右
，
仍
以
「
貨
商
一
本
」
所
成
之
重
量
為
準
。

貨
鉤
運
到
之
遺
精
凡
貨
物
迷
抵
到
達
的
時
?
做
一
峙
路
於
吋
能
範
闊
內

，
以
「
化
見
到
通
知
明
信
斤
，
一
戌
其
他
逃
提
之
方
法
，
通
知
收
貨
人
或
持
單
人
，
至

車
站
辦
理
提
貨
手
續
。
倘
通
知
不
哩
，
或
無
法
通
知
時
，
除
本
通
則
第
五
七
條

第
(
二
)
現
(
戊
)
款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其
事
關
延
期
內
口
保
管
費
等
仍
應
照
收
。

貨
物
之
提
取
貨
物
逆
撿
到
達
站
，
收
宜
人
或
持
單
人
，
必
須
將
「
貧

寒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交
出
，
并
在
「
貨
要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土
簽
名
及
或
葦
，
章
，
由
到



達
站
收
悶
，
始
待
提
取
貨
物
。
凡
化
民
物
經
貨
商
搬
出
時
，
部
第
提
出

•• 

如
係
貨

商
自
行
卸
車
之
整
車
貨
物
，
於
車
輛
調
至
車
站
內
卸
車
地
點
，
或
填
發
「
調
車

通
知
書
」
，
將
車
輛
調
入
私
用
岔
泣
內
相
信
地
點
，
經
貨
商
接
收
時
，
郎
為
提

出
;
鐵
路
賀
責
終
了
。

危
險
，
鮮
話
，
易
腐
或
易
破
貨
物
，
以
迷
抵
到
達
站
後
，
立
部
提
取
為
原

向
烈
。

收
貨
人
或
持
單
人
如
將
「
貧
寒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遺
失
，
或
「
貧
寒
」
俏
未
寄
到

，
而
欲
提
取
貨
物
者
，
除
「
提
化
民
單
」
遺
失
，
應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七
四
條
及
第
七

五
條
之
規
定
辦
理
外
，
其
(
化
民
要
」
遺
失
，
成
俏
未
寄
到
右
，
應
覓
殷
實
商
號
，

填
具
鐵
路
所
倫
之
「
如
果
領
物
保
持
書
」
，
誰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一
二
條
第
三

0
)項

之
規
定
，
繳
納
總
票
領
物
費
。

收
貨
人
或
持
單
人
務
須
將
「
貧
寒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妥
為
保
存
;
倫
布
遺
失
，

被
他
人
冒
取
貨
物
，
鐵
路
不
質
責
任
。
收
貨
人
或
持
單
人
於
提
貨
之
後
，
如
將

「
貧
寒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氮
待
或
寄
到
，
交
還
到
達
站
者
，
其
己
繳
納
之
無
要
領
物

第
四
幸
貨
物
之
託
運
承
運
及
提
取
三
一



第
四
九
條

第
四
幸
貨
物
之
花
沒
承
運
及
提
取

費
，
除
另
有
特
別
規
定
者
外
F

鐵
峰
概
一
小
退
還
。

無
人
認
領
或
收
貨
人
拒
絕
股
受
之
貨
揚
凡
貨
物
運
抵
到
達
站
後

F

無

人
認
傾
或
收
貨
人
拒
絕
收
受
者
，
織
蜂
伯
特
將
該
項
貨
物
捨
存
保
管
，
核
收
保
管

，
並
分
別
按
照
下
列
規
定
辦
理
之.. 

(
一
)
凡
貨
物
運
拾
到
達
站
，
紹
過
十
日
，
你
知
人
認
筒
，
或
收
貨
人
仍
拒
絕
收

受
者
，
到
達
站
應
郎
據
情
通
知
託
迷
人
F

詢
問
關
於
該
項
貨
物
之
處
益
方

法
，
其
答
覆
無
論
係
屬
請
求
迷
同
原
站
，
變
覓
到
達
站
，
或
變
史
故
貨
人

，
應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五
一
條
-
Z規
定
，
作
為
運
輸
變
更
辦
理
。
惟
鮮
話
，

易
腐
，
易
破
，
或
償
付
他
特
康
鐵
路
認
為
不
足
保
符
其
應
緻
各
項
費
用
之
貨

物
，
錢
路
緝
的
且
恩
情
形
，
隨
時
將
其
拍
貞
，
或
以
其
他
方
法
處
理
之
。

凡
在
上
閃
過
，
知
發
出
以
役
，
託
迷
人
之
答
覆
你
求
接
到
以
前
，
如
收

貨
人
前
來
提
貧
峙
，
到
達
站
仍
將
原
貧
照
幸
交
付
收
貨
人
，
一
面
花
再
通

知
託
迷
人
。

(
二
)
凡
貨
物
遲
到
抵
達
站
，
臼
「
化
民
要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填
發
之
日
起
算
，
經
過
六



第
五
0
條

第
五
一
條

個
月
，
你
總
入
認
筒
，
成
收
竄
入
仿
拒
絕
收
受
，
而
託
迷
人
亦
無
相
當
處

置
方
法
之
答
覆
者
，
餓
路
符
將
該
項
貨
物
拍
賣
，
或
以
其
他
方
法
處
理
之
。

(
一
三
)
凡
貨
物
須
拍
賣
，
或
以
其
他
方
法
處
理
時
，
鐵
路
路
於
可
能
範
間
內
，
通

知
質
詢
。
其
所
待
之
款
，
應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五0
條
之
規
定
辦
嗤
之
。

貨
物
拍
賣
既
得
款
項
之
處
理
凡
貨
物
經
鐵
路
拍
賣
或
以
其
他
方
法
處

理
時
，
其
所
待
之
款
，
除
拍
付
拍
寅
質
用
?
紋
路
墊
款
，
運
費
及
成
雜
費
外
，

如
有
餘
款
，
鐵
路
應
代
為
保
存
。
其
俱
存
期
間
自
「
貧
寒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填
發
之

日
起
算
，
為
一
年
六
例
月
。
在
接
期
間
內
，
質
崗
位
覓
其
殷
實
商
保
，
並
填
具

鐵
路
所
備
之
「
貨
商
領
款
收
據
」
'
向
車
站
領
取
之
。
如
逾
期
不
領
，
郎
歸
鐵
路

所
有
o

倫
所
待
之
款
不
足
拍
付
一
切
費
用
時
，
仍
向
貨
商
追
收
之
。

快
采
f
A
A
A

平

逕
翰
之
交
史
換
率
及
血
沖

運
輸
變
更
之
請
求
及
纜
類
凡
託
迷
人
或
持
單
人
對
於
所
託
運
之
貨
物

，
如
請
求
下
列
運
輸
變
更
之
一
種
或
兩
時
請
求
一
種
以
上
者
，
均
作
為
一
次
變

第
五
車
，
運
輸
之
變
更
換
票
及
阻
滯
一
一
三



第
五
車
運
輸
之
變
更
換
票
及
阻
滯
一
一
一
四

更
;
須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一
二
條
第
(
八
)
明
之
規
定
，
繳
納
變
更
脅
。
請
求
時
，

應
兌
具
殷
實
商
保
，
誰
填
具
鐵
路
所
備
之
「
運
輸
變
更
請
求
書
?
筆
索
與
「
貨

物
託
運
單
」
上
同
一
之
簽
名
及
或
印
幸
，
交
與
起
運
站
;
經
該
站
杏
一
核
認
可
，

創
予
照
辦
。
但
已
發
行
「
提
貨
單
」
之
貨
物
，
持
單
人
非
將
「
提
貨
單
」
或
口
刀
提
出

之
切
實
證
明
單
據
，
一
併
交
與
起
連
站
不
能
照
辦.. 

(
甲
)
盤
車
貨
物
運
輸
變
一
史
之
種
類
，
規
定
如
下

.. 

(
一
)
取
消
託
運
;

(
二
)
停
止
裝
運
，
(
凡
請
求
停
ι
H
J
獎
連
者
，
必
須
同
時
取
消
託
運
)
;

三
一
)
中
遂
停
運
﹒
'

(
四
)
解
除
中
途
停
運
;

(
五
)
運
用
原
站
，
(
創
造
悶
原
起
連
站
)
;

(
六
)
變
更
到
達
站
，
(
如
有
必
要
，
待
同
時
請
求
變
更
收
責
人
)
;

(
七
)
停
止
交
貨
﹒
'

(
八
)
解
除
停
此
交
貨
﹒
'



第
五
二
條

(
九
)
變
更
收
貨
人
。

(
乙
)
不
滿
翠
車
貨
物
運
輸
變
更
之
種
鎖
，
規
定
如
下
.. 

(
一
)
取
消
託
運
;

(
二
)
運
抵
到
達
站
後
之
道
用
原
站
，
(
郎
運
岡
原
起
運
站
)
;

(
一
三
)
未
裝
車
前
或
運
抵
到
達
站
後
之
變
更
到
達
站
，
(
如
有
必
要
，
位
同

時
請
求
變
更
收
貨
人
)
;

(
四
)
停
止
交
貨
;

(
五
)
解
除
停
止
交
貨
;

(
六
)
變
更
收
貨
人
。

請
求
運
輸
變
夏
之
限
制
凡
託
運
人
或
持
單
人
向
起
連
站
請
求
道
輸
變

更
時
，
應
受
下
列
規
定
之
限
制.• 

(
一
)
請
求
變
更
到
達
站
或
其
各
種
運
輸
變
吏
，
不
待
有
取
巧
之
行
為
。

(
二
)
對
於
每
一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上
所
填
報
貨
物
之
一
部
份
，
不
待
請
求
運
輸
變

吏
。運

輸
之
變
更
換
票
及
阻
滯

第
五
幸

五



第
一
企
幸
運
輸
之
變
更
換
票
及
阻
滯
立
一
六

(
一
三
)
的
坐
車
貨
物
運
抵
到
達
站
以
後
，
業
已
卸
車
及
或
交
賞
者

F

不
符
再
請
求
變

更
到
達
站
及
或
變
更
收
管
一
人
。

不
滿
整
車
貨
物
還
抵
到
達
站
以
後
，
業
已
交
益
者
，
不
符
再
請
求
變

更
到
達
站
R
A或
變
更
收
貨
人
。

(
凹
)
凡
發
行
「
提
貨
單
」
之
貨
物
，
因
可
背
書
轉
讓
，
不
受
變
更
收
貨
入
規
定
乏

ii 
肝
防
車m
。

第
五
三
條
中
鑫
停
運
成
停
止
交
貨
逾
期
之
處
置
凡
託
運
人
或
持
草
人
在
起
運
的

.
請
求
中
途
停
遲
或
停
止
交
賞
者
，
自
車
站
停
止
之
時
起
，
經
過
二
十
間
小
時
，

如
託
迷
人
或
持
單
人
仍
很
請
求
運
用
原
站
，
變
更
到
達
站
，
變
更
收
貨
人
，
解

除
中
途
停
遲
，
或
解
除
停
止
交
貨
之
第
二
次
其
他
運
輸
變
更
通
知
者
，
鐵
路
待

施
行
認
為
適
當
之
處
置
;
其
因
此
所
發
生
之
費
用
，
應
由
託
迷
人
或
持
單
人
質

擔
。

運
輸
變
更
運
費
之
計
算
凡
託
運
人
或
持
單
人
在
起
迷
站
請
求
運
輸
變

一
史
時
，
如
係
取
消
託
逆
反
或
停
止
裝
恕
，
其
運
寶
路
全
部
兔
收
或
退
還
之
。
如

第
γ孔
白
條



第
五
五
條

第
五
幸 係

運
用
原
站
，
其
運
費
應
按
自
原
起
連
站
至
貨
物
所
在
站
之
運
價
，
及
由
貨
物

所
在
站
至
原
起
運
站
之
迷
償
，
分
別
計
算
迷
脅
，
以
其
合
計
之
數
，
與
原
計
運

費
陀
較
差
銜
，
補
收
或
退
還
之
。
如
係
變
更
到
達
站
，
其
運
貨
應
分
別
故
照
下

列
規
定
計
算
之•. 

(
一
)
無
論
貨
物
已
未
遂
抵
到
達
站
，
如
請
求
變
更
到
達
站
，
係
由
貨
物
所
在
站

前
進
，
或
駛
入
文
錢
或
他
山
的
右
，
應
接
由
起
連
站
經
由
貨
物
所
在
站
至
新

到
達
站
之
運
債
，
計
算
迪
普
;
與
原
計
迷
贊
比
較
差
額
，
補
收
或
退
還

之
。

(
二
)
無
論
貨
物
已
米
運
抵
到
達
站
，
如
請
求
變
更
到
達
站
，
係
白
貨
物
所
在
站

後
退
，
或
後
退
以
後
再
駛
入
支
接
或
他
路
者
，
應
接
由
起
連
站
至
貨
物
所

在
站
之
迷
償
，
及
自
貨
物
所
在
站
至
新
到
達
站
之
道
償
，
分
別
計
算
運
費

;
悅
該
兩
項
運
脅
之
合
計
教
?
不
符
少
於
按
自
起
一
站
站
直
至
新
到
達
站
之

造
價
所
計
算
之
迷
費
;
再
與
原
計
迷
贊
比
較
差
銜
，
椅
收
或
退
還
之
。

運
輸
變
更
雜
費
之
計
算
凡
託
迷
人
或
持
單
人
在
起
連
站
請
求
道
輸
變

運
輸
之
的
她
更
換
回
-
m及
間
掰
一
一
一
七



第
五
幸
運
輸
之
銷
毀
更
換
莫
及
阻
滯
三

λ

更
時
，
除
原
應
核
收
之
雜
費
外
，
並
路
口
刀
行
計
算
下
列
雜
費
及
因
變
更
所
發
生

之
費
用
﹒
.

(
一
)
因
變
更
所
發
生
之
餐
費RA或
卸
脅
。

(
二
)
取
消
託
運
時
，
自
承
運
之
時
起
，
至
將
貨
物
搬
出
完
畢
之
時
，
吭
，
其
間
之

保
管
費
。

但
第
一
次
取
消
託
遲
，
而
不
將
貨
物
搬
出
，
並
聲
明
在
二
十
四
小
時

以
內
再
行
託
運
者
，
待
兔
收
保
管
費
;
惟
第
二
次
取
消
託
退
，
無
論
再
行

託
運
與
否
，
須
自
原
承
運
之
時
起
，
至
將
貨
物
撤
出
完
畢
或
再
行
話
運
之

時
止
，
核
收
保
管
費
。

(
一
三
)
停
此
裝
運
時
，
自
車
輛
調
妥
之
時
起
，
至
起
連
站
接
到
請
求
停
止
裝
速
通

知
乏
時
，
此
，
其
憫
之
車
輛
留
滯
脅
。

(
四
)
巾
的
，
途
停
運
時
，
自
停
車
之
時
起
，
至
起
連
站
接
到
請
求
第
二
次
其
他
運
輸

變
更
通
知
之
時
止
，
其
間
之
車
輛
留
滯
脅
。

(
五
)
因
本
通
則
第
五
三
條
所
規
定
對
於
中
途
停
遲
或
停
止
交
貨
逾
期
之
處
置
，



所
發
生
之
費
用
。

整
車
貨
物
換
藥
運
輸
凡
收
貨
人
或
持
單
人
對
於
的
吹
來
投
物
，
站
求
原

來
不
卸
'
換
面
一
趴
迷
翰
至
圳
站
右
，
路
於
該
塔
、
在
車
速
挖
到
達
站
~
列
主
作
小
時
以

肉
，
及
未
卸
車
以
前
，
將
「
設
宴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
1一
交
出
，
且
刀
照
芯
迷
于
績
，
填
址
(

「
貨
物
訂
遲
早7

一
併
交
與
到
達
鈞
。
經
訪
站
奇
一
核
認
可
'
的
另
行
填
發
由
原

到
達
站
至
新
到
達
站
之
「
貧
寒
」
或
「
提
設
單
」
;
照
章
核
收
迷
普
及
雜
白
?
惟
州
府

免
收
或
拍
還
在
原
到
達
站
乏
卸
贊R
A或
裝
船
只
;
誰
免
予
卸
車
，
仍
利
用
原
車
迷

輸
。
此
項
撿
回-
m迷
輸
，
格
不
受
本
通
則
第
三
六
條
第
一
項
所
規
定
依
照
泣
迷
號

敏
先
發
次
序
按
車
裝
載
運
輸
之
限
制
;
但
不
符
有
取
巧
之
行
為
。

道
輸
阻
滯
如
過
天
災
﹒

-
m
m
﹒
變
，
段
路
迷
輸
發
生
阻
滯
，
且
在
最
如
期
內

?
不
能
恢
復
峙
，
車
站
應
郎
賢
明
已
純
託
迷
，
及
尚
求
運
抵
到
達
站
，
加
必
須

經
打
照
辦
路
段
乏
設
物
，
過
如
何
一
恥
心
犯
人
或
持
單
人
詢
問
關
於
按
現
貨
物
之
處
造

方
法
，
分
別
給
w
m下
列
叭
就
克
和
海
一
之
，
位
均
不
符
作
須
站
輸
變
更
辦
理
?
就

γ
小

符
抖
彬
、
收
變
一
史
時
詞
，
.

餘
的
軍
車

第
五
六
條

第
五
七
條

混
戰
之
變
更
換
一
泉-
k
m
m
滯

一
一
九



第
五
幸
運
輸
之
聲
更
換

r
m清
晨
阻
滯

(
一
)
你
去
超
速
在
.. 

(
甲
〉
凡
均
表
恥
笑
車
者
，
不
符
裝
迪
"
，
凡
已
經
餐
車
者
，
貼
切
卻
車
。

(
己
)
無
論
己
去
發
車
收
費
，
應
兔
收
或
退
還
全
部
還
贊
及
雜
費
。

(
?
內
)
無
論
己
未
餐
車
﹒
收
費
，
如
託
迷
人
微
撤
消
託
運
耘
，
故
應
兔
收
保
管

費
。
他
白
鐵
路
通
知
之
時
起
，
於
二
十
四
小
時
內
末
將
貨
物
搬
出
成

尚
未
撥
出
完
畢
右
，
所
有
未
搬
出
之
貨
物
，
仍
應
臼
超
過
二
十
凶
小

時
之
時
起
，
至
搬
出
完
舉
之
時
止
，
核
收
保
管
費
。

(
丁
)
無
論
己
未
裝
車
收
費
，
如
託
運
人
快
改
運
他
站
，
並
不
經
行
阻
滯
路

段
，
你
有
通
行
列
車
者
，
應
予
照
辦
。
如
已
收
費
者
，
應
按
自
起
迷

站
至
新
到
達
站
之
運
費
及
雜
費
，
與
原
計
運
普
及
雜
貨
，
比
較
差
銜

，
補
收
或
退
還
之
。
如
己
填
發
「
貨
要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者
，
應
予
作
廢

，
另
行
填
發
。

(
二
)
運
至
中
途
站
停
留
者
.• 

(
甲
)
如
託
運
人
或
持
學
人
快
俟
交
通
俊
俊
，
繼
續
運
輸
者
，
必
須
鐵
路
認

問

O 



為
在
最
短
期
內
?
逆
輸
確
布
恢
彼
之
可
能
，
方
可
照
辦
。

(
乙
)
如
託
迷
人
或
持
單
入
微
將
貨
物
返
問
原
站
(
郎
返
問
原
起
運
站
)
者
，

應
予
免
費
運
用
，
帶
一
兔
收
或
退
還
其
原
計
之
全
部
運
普
及
雜
費
。

(
兩
)
如
託
迷
人
或
持
單
人
欲
將
貨
物
攻
迷
他
站
者
，
應
按
由
起
迷
站
至
新

到
達
站
之
速
建
及
雜
白
，
與
原
計
運
貨
及
雜
費
，
比
較
主
銜
，
補
收

或
退
還
之
。

〈
丁
)
如
託
運
人
或
持
單
人
快
將
貨
物
攻
卸
中
途
停
留
站
者
，
應
按
自
起
連

站
至
中
途
停
留
站
之
運
費
及
雜
費
，
與
原
計
運
費
及
雜
費
，
比
較
差

，
綴
，
補
收
或
退
還
之
。

(
戊
)
凡
在
中
途
站
因
停
留
而
發
生
之
各
項
雜
費
，
概
不
核
收
。
凡
返
問
原

站
或
改
迫
他
站
或
改
卸
中
途
停
留
站
，
如
對
於
新
改
收
貨
人
無
法
通

知
者
，
其
保
管
費
，
應
予
免
收
;
但
通
知
不
理
者
，
其
保
管
脅
，
仍

應
照
收
。

第
六
幸
貸
物
之
逾
步
一
逾
積
拉
拉
雅
及
私
逕

第
五
章
貨
物
之
途
重
逸
積
捏
報
及
私
連
個
一



第
六
幸

第
五
八
條

貨
物
之
逸
重
遜
積
捏
報
及
私
運
四
一
一

貨
物
之
遜
章
凡
拉
車
貨
物
之
重
量
，
除
達
布
繩
索
站
板
墊
板
等
貨
車

附
屬
品
外
，
應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三
九
條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，
以
車
輛
載
重
量
為
限

;
如
有
逾
重
情
事
，
應
分
別
按
照
下
列
規
定
辦
理
之

.• 

(
一
)
在
起
連
站
過
地
磅
發
現
者
凡
的
獄
卒
貨
物
在
起
迷
站
過
地
磅
，
發
明
逾

重
在
車
輛
載
重
量
百
分
之
二
或
百
分
之
二
以
內
者
，
其
逾
重
部
份
，
應
按

不
滿
的
坐
車
運
債
，
(
以
二
十
五
公
斤
為
單
位
，
不
足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亦
作
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)
計
算
運
費
及
雜
費
，
兔
予
卸
下
。
如
逾
重
超
過
百
分
之

二
者
，
其
逾
重
部
份
，
應
予
卸
下
，
由
託
迷
人
搬
悶
，
或
用
刀
故
不
滿
整
車

貨
物
託
遲
。

(
二
)
在
中
途
站
覆
地
磅
發
現
有
凡
的
叭
叭
車
貨
物
在
中
途
站
覆
地
磅
，
發
現
逾

軍
在
車
輛
載
重
量
百
分
乏
二
或
百
分
之
二
以
內
者
，
免
予
收
費
。
如
逾
重

超
過
百
分
乏
二
者
，
其
逾
重
部
份
，
應
拔
不
滿
的
位
車
逃
價
F
(
以
二
十
五

公
斤
為
單
位
，
不
足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亦
作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)
計
算
速
趕
及

給
賢
，
自
到
達
站
一
補
段
。
如
遍
重
超
過
百
分
之
五
右
，
其
趙
一
查
部
份
，
應



予
卸
下
，
並
按
不
滿
拉
車
運
價
，
計
算
運
費
及
雜
費
，
芳
起
寒
運
輸
，
自

到
達
站
補
收
之
。

(
一
二
)
在
到
達
站
覆
地
磅
發
現
者
凡
的
位
車
貨
物
在
到
達
站
覆
地
磅
，
發
視
逾

童
在
車
輛
載
重
量
百
分
之
二
或
百
分
之
二
以
內
者
，
免
予
收
費
。
如
越
重

超
過
百
分
之
二
者
，
其
逾
重
部
份
，
應
按
不
滿
盤
車
運
債
，
(
以
二
十
五

去
斤
為
單
位
，
不
足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亦
作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)
計
算
運
費
及

雜
費
，
補
收
之
。
如
逾
重
超
過
百
分
之
五
者
，
其
逾
重
部
份
，
應
按
不
滿

拉
車
逃
償
，
計
算
迷
投
及
雜
費
，
椅
收
之
。

凡
經
行
路
段
，
並
錯
地
磅
，
在
到
達
站
短
小
磅
，
發
視
逾
重
者
，
並

待
按
照
本
項
第
一
款
之
規
定
辦
理
之
。

(
四
)
在
中
途
站
或
到
達
站
過
地
磅
發
現
者
凡
的
貨
車
貨
物
園
起
迷
姑
娘
地
磅
，

或
其
他
原
由
，
在
中
途
站
或
到
達
站
過
地
磅
，
而
非
覆
地
磅
時
，
發
現
逾

童
在
車
輛
載
重
量
百
分
之
二
或
百
分
之
二
以
內
者
，
其
逾
重
部
份
，
應
按

照
本
條
第
(
一
)
項
前
半
段
辦
理
乏
。
如
逾
重
超
過
百
分
之
二
或
百
分
之
五

貨
物
之
途
重
逸
槓
捏
報
及
在
運
四
一
一
一

第
六
章



第
六
字

第
五
九
條

貨
物
之
品
踏
實
逾
指
控
報
及
柱
、
返
回
四

者
，
其
逾
重
部
份
，
應
分
別
按
照
本
條
第
(
二
)
碩
後
半
段
或
第
(
三
)
項
第

一
款
後
午
段
辦
理
之
。

凡
不
滿
盤
車
貨
物
之
重
益
，
在
中
途
站
或
到
達
站
覆
小
磅
，
發
明
呢
逾
垂
在

「
貨
商
一
本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所
填
計
費
重
旦
旦
百
分
之
二
或
百
分
之
二
以
內
者
，
兔
予
收

費
。
如
逾
重
超
過
百
分
之
二
者
，
其
超
過
計
費
重
旦
旦
部
份
，
應
按
不
滿
盤
車
運

價
，
(
以
二
十
五
公
斤
為
單
位
，
不
足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亦
作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)
計

算
運
費
及
雜
費
，
自
到
達
站
楠
收
之
。

凡
逾
重
貨
物
運
脅
之
補
收
，
概
由
起
運
站
至
到
達
站
計
算
之
。

整
車
貨
劫
之
逾
積
凡
坐
車
貨
物
以
敞
車
或
平
車
裝
戰
時
，
其
體
積
應
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三
九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，
以
在
載
積
規
尺
寸
限
制
以
內
，
並
不

防
礙
車
鉤
子
朝
氣
限
。
如
在
起
運
站
發
規
逾
積
右
，
應
郎
盤
理
裝
載
，
或
將
其

逾
積
部
份
卸
下
，
自
託
運
人
搬
悶
，
或
另
拉
不
滿
盤
車
貨
物
託
運
。
如
在
中
途

站
發
現
逾
積
者
，
應
郎
赫
拉

A

理
裝
載
，
或
將
其
逾
積
部
份
卸
下
，
按
不
滿
強
車
運

償
，
(
以
二
十
五
公
斤
為
單
位
，
不
足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亦
作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)
計



第
六
0
條

算
還
費
及
雜
費
，
另
起
要
運
輸
，
自
到
達
站
補
收
之
。
如
在
到
達
站
發
現
逾
積

者
，
其
逾
積
部
份
，
應
按
不
滿
裝
車
運
價
，
(
以
二
十
五
公
斤
為
單
位
，
不
足
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亦
作
二
十
五
公
斤
，
)
計
算
運
費
及
雜
費
，
補
收
之
。
但
所
裝

如
係
輕
笨
貨
物
，
其
賢
在
重
日
軍
超
過
起
碼
重
旦
旦
時
，
所
有
卸
下
逾
積
部
份
之
原

計
整
車
運
贅
，
准
予
相
抵
不
滿
盤
車
運
覺
或
退
還
之
。

凡
越
積
貨
物
迷
脅
之
補
收
，
概
也
起
連
站
至
到
達
站
計
算
之
。

貨
物
之
捏
報
凡
託
運
之
質
物
，
鐵
路
如
登
出
貨
商
有
捏
報
情
事
，
應

分
別
按
照
下
列
規
定
辦
理
之•• 

(
一
)
如
實
有
等
級
或
遲
價
較
高
之
貨
物
，
捏
報
為
較
低
之
貨
物
者
，
該
全
部
貨

物
之
逕
贅
，
應
照
該
等
級
或
運
價
較
高
貨
物
之
造
價
，
計
算
補
收
;
誰
照

補
收
之
斂
，
加
十
倍
處
罰
。

(
二
)
如
查
有
危
險
貨
物
，
怕
何
報
為
普
通
貨
物
者
，
該
危
險
貨
物
部
份
之
道
脅
，

應
照
該
危
險
貨
物
中
等
級
或
還
價
較
高
貨
物
之
運
價
，
計
算
另
收
;
並
照

另
收
之
歇
，
加
十
倍
處
罰
。

貨
物
之
逸
重
途
和
控
報
及
就
連

第
六
章

閻

王



第
六
一
條

第
六
車
貨
物
之
遜
重
逸
積
捏
報
及
在
運
四
六

(
3一
)
如
實
有
等
級
或
運
質
較
高
之
危
險
貨
物
，
捏
報
為
較
低
之
普
通
貨
物
右
，

談
危
險
貧
物
部
份
之
逆
贅
，
應
照
該
危
險
貨
物
中
等
級
或
運
價
較
高
貨
物

之
迷
償
，
計
算
口
刀
收
;
按
照
日
刀
收
之
敏
，
加
十
五
倍
處
罰
。

上
開
第
(
二
)
明
及
第
三
一
)
項
捏
叫
喊
之
危
險
貨
物
，
經
規
定
不
符
與
其
他
貨

物
混
合
裝
載
一
辜
者
，
如
在
踏
上
述
輸
時
杏
一
品
，
並
應
將
其
卸
下
，
改
裝
別
車

運
輸
，
其
裝
卸
等
龍
應
由
貨
商
質
擔
。

凡
捏
報
貨
物
還
段
之
補
收
，
概
由
起
連
站
至
到
達
站
計
算
之
。

貨
物
之
私
運
凡
未
經
鐵
路
起
寒
而
私
運
之
貨
物
，
一
經
杏
出
，
應
分

別
按
照
下
列
規
定
辦
嗤
之.. 

(
一
)
如
係
普
通
貨
物
，
應
照
所(
J
A
之
逆
債
，
核
收
遲
脅
，
並
照
所
收
之
敏
，
加

十
倍
處
罰
。

(
二
)
如
係
危
險
貨
物
，
應
將
所
定
之
逆
債
，
核
收
道
費
，
誰
照
所
收
之
紋
，
加

十
五
倍
處
罰
。

(
一
三
)
上
開
第
三
)
項
或
第
(
二
)
項
之
私
迷
貨
物
，
如
無
人
認
領
時
?
應
按
照
本



過
划
策
凶
九
條
及
第
五
C
條
之
規
定
辦
理
之
。

(
四
)
如
係
漏
稅
貨
物
，
除
路
分
別
按
照
本
條
第
三
)
項
及
第
(
二
)
項
之
規
定
，

補
收
迷
費
及
罰
款
外
，
並
應
將
關
係
入
連
同
貨
物
，
一
併
送
交
當
地
主
管

官
廳
究
辦
。

(
五
)
土
附
第
三
)
項
第
(
二
)
頃
及
第
(
問
)
項
之
私
運
貨
物
，
如
遇
其
運
費
不
足

起
嗎
遐
脅
時
，
除
運
貨
應
照
起
碼
運
費
計
算
外
，
其
罰
款
並
應
照
起
碼
運

費
核
收
。
叉
各
設
項
私
運
貨
物
，
如
應
核
收
雜
費
時
，
並
應
先
行
照
收
。

(
六
)
如
係
違
禁
貨
物
，
除
應
將
關
係
入
連
同
貨
物
，
一
併
送
交
當
地
主
管
官
廳

究
辦
外
，
待
兔
收
遐
質
詢
款
及
雜
費
。

凡
私
迫
貨
物
運
費
之
板
、
收
，
概
由
裝
車
站
或
列
車
始
發
站
至
卸
車
站
計
算

之
。

時
且
小
毛
主
平貸
物
損
失
之
路
償

第
六
二
條

第
七
幸

賠
憤
之
請
求

貨
物
損
失
之
賠
償

凡
貨
物
在
鐵
路
宣
武
期
限
內
，
其
全
部
或
一
部
份
遇
有

四
七



第
七
章
貨
物
損
失
之
賠
償
四
八

損
壞
或
遺
失
，
(
凡
貨
物
如
按
應
運
抵
到
達
站
之
時
起
，
經
過
一
個
月
，
仍
未

運
到
，
而
鐵
路
亦
不
能
穩
定
該
項
貨
物
之
所
在
地
時
，
亦
以
遺
失
論
，
)
除
本

通
則
第
七
條
所
規
定
鐵
路
不
寶
貴
運
輸
之
質
物
外
，
貨
商
待
滋
「
貧
寒
」
或
「
提

貨
單
」
，
自
其
填
發
之
日
起
算
，
(
如
俏
未
填
發
(
貧
寒
」
或
「
提
化
民
單
」
，
待
滋
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'
自
承
運
之
日
起
算
，
)
於
亢
例
月
內
，
向
起
道
站
或
到
達
站

請
求
賠
償
。

凡
貨
商
接
到
車
站
貨
物
損
失
之
通
知
時
，
應
於
可
能
範
間
內
，
到
場
會
同

車
站
檢
查
貨
物
之
損
壞
或
遺
失
情
形
，
然
後
填
具
鐵
路
所
備
之
「
貨
物
損
失
賠

償
聲
請
書
了
連
同
有
關
之
各
種
單
據
，
(
如
「
貨
物
價
值
誼
明
單
」
'
「
化
民
名
詳

細
單
了
及
一
，
貧
寒
，
一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等
，
〉
一
併
交
與
車
站
。
車
站
接
到
該
項
聲
請

書
及
單
據
，
須
迅
速
轉
量
車
務
處
長
，
杏
一
核
辦
理
;
一
方
並
先
嗔
發
「
貨
物
損

失
賠
償
聲
請
書
收
據
」
交
付
賠
償
聲
請
人
，
以
為
核
准
後
，
領
取
損
失
賠
款
之

憑
殼
。凡

貨
物
運
捉
到
達
站
，
如
發
現
一
部
份
損
壞
或
遺
失
，
經
會
M
檢
背
一
後
，



第
六
三
條

其
未
受
損
失
部
份
之
貨
物
，
應
由
收
貨
人
或
持
單
人
先
行
提
出
，
在
「
貧
寒
通

知
書
」
聯
，
及
「
貨
菜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土
，
註
明
提
出
之
貨
名
件
鍛
每
件
重
量
，

並
簽
名
及
或
蓋
章•• 

其
「
貨
果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仍
歸
收
貨
人
或
持
單
人
持
說
，
俟

其
填
具
一
貨
物
賠
償
損
失
聲
請
書
」
時
，
梅
同
時
交
與
車
站
。
但
收
貨
人
或
持
單

人
不
願
將
該
項
未
受
損
失
部
份
之
貨
物
提
出
時
，
鐵
路
應
為
保
管
，
核
收
保
管

費
。

賠
償
之
處
理
凡
貨
商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六
二
條
之
規
定
，
請
求
賠
償
時

，
鐵
路
應
自
收
到
「
貨
物
損
失
賠
償
聲
請
書
」
之
日
起
，
至
多
於
一
個
月
內
，
分

別
按
照
下
列
規
定
處
理
之•• 

(
一
)
凡
鐵
路
在
未
核
定
賠
償
以
前
，
如
將
遺
欠
貨
物
之
全
部
或
一
部
份
查
出
者

，
應
將
該
項
貨
物
完
的
對
交
付
賠
償
聲
請
人
接
收
，
以
解
除
其
全
部
或
一
部

份
賠
償
之
責
任
。

(
二
)
凡
損
壞
或
遺
失
之
貨
物
，
鐵
路
如
經
核
定
應
予
賠
償
峙
，
緝
的
旦
旦
情
形
，

以
全
部
或
一
部
份
品
質
相
同
乏
貨
物
抵
償
之
，
以
兔
除
其
全
部
或
一
部
份

貨
物
損
失
之
賠
償
問
九

第
七
幸



第
七
章

去

O 

貨
物
損
失
之
賠
償

賠
款
之
支
付
。

(
一
三
)
凡
損
壞
或
遺
失
之
貨
物
，
鐵
路
如
經
核
定
應
予
賠
償
峙
，
其
賠
償
之
貨
物

價
值
，
以
調
查
所
待
該
項
貨
物
在
起
迷
站
託
連
時
同
樣
貨
物
之
普
通
市
價

，
翁
責
核
之
標
準
;
惟
.
不
待
超
過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上
所
填
記
述
時
價
值
之

額
較
;
叉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上
雖
經
填
明
，
然
其
實
在
價
值
，
仍
須
由
賠
償

聲
請
人
提
品
之
單
據
諮
明
之
。
其
迪
拉
及
雜
費
應
一
併
予
以
免
收
或
退
退

;
至
一
部
份
之
損
失
，
應
將
其
對
於
全
部
貨
物
之
比
例
斂
，
予
以
賠
償
，

并
免
收
或
退
還
其
迷
費
及
雜
費
。

賠
款
核
准
後
，
如
無
法
通
知
賠
償
聲
請
人
，
鐵
路
應
將
原
「
貨
物
攝

失
賠
償
聲
請
書
」
所
填
之
主
要
事
項
，
及
核
准
賠
款
之
街
駛
，
在
起
連
站

及
到
達
站
公
告

-
m
月
。
如
逾
期
仍
無
人
領
取
，
鐵
路
應
代
第
保
存
。
其

保
存
期
間
，
自
「
貨
.
菜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填
發
乏
日
起
算
，
(
如
偷
去
填
發
「
貨

票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，
則
滋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'
白
承
運
之
日
起
算
，
)
為
一
年

六
個
月
。
在
設
項
期
間
內
，
賠
償
聲
請
人
很
隨
時
滋
「
貨
物
損
失
賠
償
學



第
六
凹
條

第
六
五
條

請
書
收
據
」
'
並
填
具
鐵
路
所
備
之
「
貨
商
領
款
收
據
了
向
車
站
領
取
之

。
如
逾
期
不
領
，
切
歸
鐵
路
所
有
。

賠
款
後
查
出
遺
失
貨
物
之
處
理
鐵
路
在
已
付
賠
款
以
後
，
如
將
遺
欠

貨
物
之
全
部
或
一
部
份
費
品
，
應
即
通
知
賠
償
聲
詩
人
，
可
將
鐵
路
已
付
之
賠

款
之
全
部
或
按
此
例
之
一
部
份
退
還
，
提
取
該
項
貨
物
。
如
此
項
通
知
發
也
後

，
經
過
一
個
月
，
仍
不
提
取
?
該
項
貨
物
鐵
路
的
自
決
處
理
之
。

如
賠
償
聲
請
人
地
址
不
明
，
無
法
通
知
時
，
鐵
路
應
將
查
出
已
遺
欠
貨
物

之
情
形
，
.
在
起
連
站
及
到
達
站
公
告
一
個
月
。
如
逾
期
仍
無
人
提
取
，
該
頃
貨

物
鐵
路
郎
自
決
處
理
之
。

賠
償
聲
請
權
之
時
放
貨
物
之
損
失
賠
償
聲
論
權
，
自
「
貨
票
」
或
「
提

貨
單
」
填
發
之
日
起
算
，
(
如
俏
未
填
發
「
貨
票
」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則
滋
「
貨
物
託
運

單
」
自
承
運
之
日
起
算
，
)
六
個
月
悶
不
行
使
而
消
滅
。

第
八
幸

提
松
只
胡
平
之
發
行

第
八
章

提
貨
單
之
發
行

~ 



第
六
六
條

第
六
七
條

第
八
章

提
貨
單
之
發
行
五
二

揖
貨
單
之
性
質
及
教
用
鐵
路
所
發
行
之
「
提
貨
單
?
為
有
價
證
券
;

與
現
貨
有
同
等
之
價
值
。
該
項
「
提
貨
單
」
縱
為
記
名
式
，
仍
待
背
書
轉
讓
於
他

人
，
以
作
押
倍
或
買
賣
之
用
。
故
對
於
提
取
貨
物
之
人
，
不
拘
其
是
否
「
提
貨

單
」
上
所
填
之
收
貨
人
;
抵
須
在
「
提
貨
單
」
有
效
期
內
，
持
有
「
提
貨
單
了
並

在
該
「
提
貨
單
」
之
背
面
，
經
由
原
託
運
人
，
或
原
託
運
人
所
背
書
轉
讓
之
人
，

正
式
背
書
轉
讓
者
，
部
有
提
取
貨
物
之
權
。
但
原
託
運
人
背
書
轉
讓
時
，
應
在

「
提
貨
單
」
背
面
簽
素
與
原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及
「
貨
票
通
知
書
」
聯
土
而
一
之
簽
名

及
或
印
章
。

發
行
提
貨
單
貨
物
之
限
制
凡
鐵
路
運
輸
之
貨
物
，
化
貝
爾
可
請
求
鐵
除

發
行
「
提
貨
單
」
;
但
下
列
各
種
貨
物
，
不
在
此
例

•• 

(
一
)
鐵
路
不
質
責
運
輸
之
貨
物
;

(
二
)
鮮
活
或
易
腐
或
易
破
或
價
值
特
廉
鐵
路
認
為
不
足
保
詮
其
應
緻
各
項
費
用

之
貨
物
;

(
一
三
)
在
私
用
常
道
內
卸
車
之
貨
物
;



第
六
八
條

第
六
九
條

第
七
0
條

第
七
一
條

(
間
)
鐵
路
代
收
貨
債
之
貨
物
。

提
貨
單
之
有
效
期
間
鐵
路
所
發
行
之
「
提
貨
單
了
其
有
效
期
間
，
自

填
發
之
日
起
，
以
六
個
月
為
限
，
逾
期
作
廢
。

提
貨
單
上
龐
鶴
蓋
之
印
章
織
路
所
發
行
之
「
提
貨
單
」
土
，
須
蓋
有
鐵
路

局
之
凸
印
，
會
計
處
長
之
甘
章
，
及
發
行
站
站
長
之
名
章
，
始
生
效
力
。

凡
託
迷
人
請
發
「
提
貨
單
」
者
，
應
於
發
給
時
，
在
「
貨
票
通
知
書
」
聯
上
起

迷
人
楠
，
簽
華
與
原
「
貨
物
運
託
單
」
土
同
一
之
簽
字
及
或
印
章
;
或
預
先
另
以

小
紙
斤
每
蓋
該
項
簽
名
及
或
印
章
交
與
起
連
站
，
俟
該
站
起
要
使
?
代
為
黏
貼

於
「
貨
票
通
知
書
」
聯L
L
;
以
憑
作
為
託
運
人
背
書
轉
讓
之
印
鑑
。

提
貨
單
土
研
填
貨
物
之
價
值
「
提
貨
單
」
上
所
填
貨
物
之
起
迷
時
價
值

，
與
託
運
人
在
「
貨
物
託
謹
向
早
」
土
所
填
報
者
相
肉
。
織
除
對
於
託
運
人
所
填
報

之
起
運
時
價
值
，
當
嚴
加
眩
督
，
力
求
豆
、
確
，
但
不
寶
說
明
之
責
任
。

提
貨
單
不
得
塗
改
「
提
貨
單
」
上
所
填
事
項
，
不
得
塗
攻
;
倫
有
塗
攻

，
作
為
無
斂
。

第
λ
幸
提
貨
單
之
發
行

于五



第

七
條
，第

-'fl. 

第
七
三
條

第
七
蚓
條

提
貨
單
之
發
行
五
四

家
受
提
貨
單
之
查
對
凡
「
提
貨
單
」
押
借
或
買
貨
乏
時
，
如
有
必
要
，

承
受
人
待
向
起
連
站
或
到
連
站
調
贅
，
帶
一
伯
特
同
時
請
站
長
社
「
提
貨
單
」
背
面
轉
、

讓
附
記
欄
內
，
蓋
章
證
明
。

眾
受
提
貨
單
之
還
知
凡
押
符
或
買
符
鐵
路
所
發
行
之
「
提
貨
單
」
時
，

承
受
人
須
郎
備
函
或
以
電
話
，
將
「
提
貨
單
」
之
起
迷
站
，
發
行
日
期
，
號
敏
，

貨
名
，
及
本
人
通
訊
處
，
電
話
號
敏
等
項
，
通
知
起
運
的
成
到
達
站
，
以
便
過
這

事
接
洽
，
及
貨
到
通
知
。

提
貨
單
遺
失
之
聲
明
凡
提
取
發
行
「
提
貨
單
」
之
貨
物
，
持
單
人
必
須

將
「
提
貨
單
」
交
出
。
如
將
「
提
貨
單
」
遺
失
，
持
單
人
須
立
兌
殷
實
商
號
，
填
具

鐵
路
所
備
之
「
提
貨
單
遺
失
聲
明
書
」
交
與
到
達
站
，
由
該
站
奇
一
對
認
可
，
創
填

發
「
提
貨
單
遺
失
聲
明
書
收
據
」
;
持
單
人
風
時
並
應
登
報
，
或
以
其
他
方
法
，

聲
明
該
號
「
提
貨
單
」
遺
失
作
廢
。
但
在
持
單
人
聲
明
遺
失
以
前
，
貨
物
已
口
刀
被

持
有
該
號
「
提
貨
單
」
之
人
將
貨
物
提
取
者
，
鐵
路
不
質
責
任
，
並
對
於
「
提
貨
、

單
」
遺
失
之
聲
明
，
亦
不
予
接
受
。



第
七
五
條

提
貨
單
還
失
後
之
提
貨
方
法
凡
「
提
貨
單
」
遺
失
，
經
聲
明
後
，
聲
明

人
待
任
摔
下
列
三
清
規
定
之
一F
提
取
貨
物.. 

(
一
)
保
持
提
貨
凡
「
提
貨
單
‘
」
遺
失
，
經
接
照
本
通
則
第
七
四
條
芝
規
定
聲

明
役
，
聲
明
人
急
欲
提
取
貨
物
者
，
州
付
覓
銀
行
或
殷
實
商
號
，
填
具
鐵
路

所
備
乏
「
銀
行
或
商
號
保
諮
狀
」
。
該
項
「
保
詰
狀
」
所
保
誰
之
款
額
，
應
為

「
提
貨
單
:
一
土
所
填
貨
物
起
運
時
價
值
及
逃
贊
雜
質
之
合
計
數
。
被
保
諸
人

(
郎
聲
明
人
)
同
時
並
須
指
〈
其
鐵
路
所
備
之
「
保
證
提
貨
請
求
書
」
'
連
同
該

項
「
保
諮
狀
」
及
前
發
之
「
提
貨
單
遺
失
聲
明
書
收
據
」
'
一
併
交
與
到
達
站

，
帶
一
繳
納
總
面
一
本
領
物
質
;
經
接
站
否
一
對
認
可
，
填
發
「
銀
行
或
商
號
保
趙

狀
收
據
」
'
郎
可
先
行
提
取
貨
物
。
自
「
提
貨
單
」
填
發
之
日
起
算
，
經
過

六
個
月
F

至
「
提
貨
單
」
有
效
期
滿
，
而
無
穆
聽
者
，
設
項
「
保
證
狀
」
失
其

效
力
;
被
保
詩
人
待
將
前
發
之
「
銀
行
或
商
號
保
說
狀
收
據
」
交
還
該
站
，

撤
岡
該
項
「
保
誰
狀
」
，
其
不
撤
問
者
聽
。

在
保
證
期
內
，
如
有
人
持
該
號
「
提
貨
單
」
'
向
到
達
的
峭
的
求
提
取
貨

提
質
的
罩
之
發
行
五
五

第
凡
幸



第
入
章

提
貨
單
之
殺
行
五
六

物
者
，
該
站
應
帥
一
面
據
情
杏
一
究
;
一
面
通
知
被
保
諸
人
立
部
來
站
，
與

技
持
單
人
交
涉
。
俟
繆
聽
清
楚
後
，
須
將
「
提
貨
單
」
連
川
前
發
之
「
銀
行

或
商
號
保
證
狀
收
據
」
'
一
併
交
還
該
站
，
始
符
撤
用
設
項
一
‘
保
持
狀
」
，

或
領
取
該
項
「
保
諮
狀
」
土
所
保
諮
之
款
項
。
偷
該
站
此
項
通
知
發
出
後
，

經
過
十
日
，
投
保
詩
人
仍
置
乏
不
理
，
或
竟
無
法
通
知
布
，
如
該
待
單
人

確
係
最
後
承
受
人
，
或
有
相
常
理
由
，
鐵
路
待
滋
該
項
「
保
證
狀
」
'
向
保

持
銀
行
或
商
號
提
取
所
保
證
之
款
項
，
﹒
交
付
該
持
單
人
，
以
為
原
質
之
代

價
。
惟
設
持
單
人
須
覓
具
殷
實
商
保
，
並
在
交
還
之
「
提
貨
單
」
上
註
明
「

收
到
原
化
民
代
價
國
幣
若
干
元
角
分
」
等
字
樣
，
府
食
名
及
成
蓋
章
，
絡
技
站

者
對
認
可
，
始
州
府
領
取
保
證
款
項
。

(
二
)
押
款
提
貨
凡
「
提
貨
單
」
潰
矢
，
經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七
問
條
乏
規
定
聲

明
後
，
聲
明
人
急
欲
於
提
取
貨
物
者
，
待
繳
納
現
款
押
款
。
該
項
押
款
之

類
數
，
應
為
「
提
貨
單
」
上
所
填
貨
物
起
道
時
價
值
及
述
白
雜
貨
之
合
計
數

。
押
款
人
(
的
聲
明
人
)
同
時
並
須
填
具
餓
路
所
備
之
「
押
訊
問
此
貨
請
求
審
」



第
λ
章

，
連
同
該
項
押
款
及
的
發
之
「
提
貨
單
遺
失
聲
明
書
收
據
了
一
一
併
交
與
到

達
站
，
誰
繳
納
線
直
不
領
物
費
;
經
該
站
杏
一
對
認
可
，
填
發
「
提
貨
押
款
收

據
」
'
郎
可
先
行
提
取
貨
物
。
自
「
提
貨
單
」
填
發
之
日
起
算
，
經
過
六
個

月
，
至
「
提
貨
單
」
有
效
期
滅
，
而
無
轉
戰
者
，
該
項
押
款
不
再
需
要
;
押

款
人
符
將
前
發
之
「
提
貨
押
款
收
據
」
交
還
該
站
，
提
岡
該
項
押
款
。

在
押
款
期
內
，
如
有
人
持
該
號
「
提
貨
單
」
'
向
到
達
站
請
求
提
取
貨

物
者
，
該
站
應
郎
一
面
據
情
查
究
;
一
面
通
知
押
款
人
立
郎
來
站
，
與
該

待
單
人
交
涉
。
俟
轉
載
清
楚
後
，
須
將
「
提
貨
單
」
連
兩
前
發
之
「
提
貨
押

款
收
據
」
'
一
併
交
還
設
站
，
始
為
提
岡
該
項
押
款
。
倫
該
站
此
項
通
知

發
出
後
，
經
過
十
日
，
押
款
人
仍
置
之
不
理
，
或
竟
無
法
通
知
者
，
如
該

持
單
人
確
係
最
後
承
受
人
，
或
有
相
宮
理
由
，
鐵
路
很
將
該
項
押
款
交
付

錢
持
單
人
，
以
寫
原
賞
之
代
價
。
惟
該
持
單
人
須
覓
且
〈
殷
實
商
保
，
並
在

交
還
乏
「
提
貨
單
」
土
詮
明
「
收
到
原
化
民
代
價
國
幣
若
干
一
兀
角
分
」
等
字
樣
，

簽
名
反
或
蓋
章
，
經
該
站
奇
一
對
認
可
，
始
符
領
取
押
款
。

提
貨
單
之
發
行
五
七



第
凡
背
+

提
貨
單
之
發
行
‘
五
八

(
一
三
)
到
期
提
貨
凡
「
提
貨
單
」
遺
失
，
經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七
凶
條
之
規
定
聲

明
後
，
復
自
「
提
貨
單
」
填
發
之
日
起
算
，
經
過
六
個
月
，
至
「
提
貨
單
」
有

效
期
禍
，
而
無
捌
略
轉
者
，
聲
明
人
待
於
期
滿
後
十
日
以
肉
，
兌
殷
貨
商
保

，
填
具
鐵
路
所
備
之
「
到
期
提
貨
請
求
盡
丘
，
連
兩
萌
發
之
「
提
貨
單
遺
失

聲
明
書
收
據
」
'
一
併
交
與
到
達
站
，
並
繳
納
無
票
領
物
質
;
經
該
站
杏
一

對
認
可
，
郎
准
提
取
貨
物
。
如
聲
明
人
不
於
該
項
期
限
內
提
取
貨
物
，
鐵

路
得
將
該
項
貨
物
拍
賣
或
以
其
他
方
法
處
理
之
;
惟
應
於
可
能
範
園
內
，

通
知
聲
明
人
。
其
所
伯
特
之
款
，
應
按
照
本
通
則
第
五0
條
之
規
定
辦
瑾
之

，
惟
聲
明
人
並
須
將
前
發
之
(
.
提
貨
單
遺
失
聲
明
書
收
據
γ

交
還
該
站
，

始
符
領
取
餘
款
。

白
，
聲
明
人
向
到
達
站
聲
明
遺
失
「
提
貨
單
」
乏
日
起
，
宰
一
「
提
貧
單
」
有

效
期
滿
之
日
止
，
其
間
如
有
人
持
該
號
「
提
貨
單
」
向
到
達
站
站
求
提
取
貨

物
者•• 

或
「
提
貨
單
」
有
效
期
滿
十
日
後
，
貨
物
業
經
鐵
路
拍
賣
或
以
其
他

方
法
處
理
，
而
有
餘
款
，
聲
明
人
俏
未
具
領
以
前
，
如
有
人
持
按
號
逾
期



作
廢
之
「
提
貨
單
」
向
到
達
站
請
求
領
取
餘
款
莉
，
該
站
應
郎
一
面
據
情
資

究
;
一
面
通
知
聲
明
人
立
郎
來
站
，
與
該
持
單
人
交
涉
。
俟
轉
轉
消
遣
後

，
須
將
，
一
，
提
貨
單
」
或
逾
期
作
廢
之
「
提
貧
單
」
及
(
提
貨
單
遺
失
聲
明
書
收

據
」
，
一
併
交
還
該
站
，
始
格
提
取
貨
物
，
或
領
取
餘
款
。
偷
該
站
此
項

通
知
發
出
後
，
經
過
十
日
，
聲
明
人
仍
置
之
不
理
，
或
竟
無
法
通
知
者
，

如
該
持
單
人
確
係
最
後
承
受
人
，
或
有
柏
拉
理
由
，
鐵
路
你
將
貨
物
或
餘

款
交
付
談
持
單
人
，
但
接
持
單
人
須
兌
具
殷
實
商
保
，
並
在
交
還
之
「
提

貨
單
」
土
筆
名
及
或
蓋
章
，
或
并
註
明
「
收
到
原
貨
餘
款
國
幣
若
干
一
兀
角
分

」
等
字
樣
，
絡
技
站
責
對
認
可
，
始
特
提
取
貨
物
，
或
領
取
餘
款
。

第
九
牽

條
只
物
代
收
貸
償

第
七
六
條

代
收
貨
價
貨
物
之
限
制
凡
鐵
路
運
輸
之
貨
物
，
質
詢
可
託
鐵
路
代
收

貨
價
•• 

但
下
列
各
種
貨
物
，
不
在
此
例•. 

(
一
)
鐵
路
不
賈
寶
運
輸
之
貨
物
;

a
m九
幸
食
物
代
收
償
債

于i
九



第
七
七
條

第
七
人
條 第

九
章
貨
物
代
收
貨
償
六
。

(
二
)
鮮
活
或
易
腐
或
易
破
或
價
伯
特
廉
鐵
路
認
為
不
足
保
諮
其
應
緻
各
項
費
用

乏
貨
物
;

(
一
三
)
每
一
「
貧
寒
」
土
起
運
時
價
值
，
超
過
國
幣
五
于
元
之
貨
物
，
(
迷
貸
雜
費

不
包
括
在
內
)
;

(
四
)
記
帳
迷
輸
或
存
付
運
輸
或
保
付
運
輸
或
非
國
鐵
路
招
徐
路
口
榮
而
減
價
迷
輸

或
發
行
「
提
貨
單
」
之
貨
物
。

代
收
貨
價
立
論
託
凡
託
迷
人
欲
託
鐵
路
代
收
貨
價
者
，
須
在
「
貨
物

託
運
單
)
特
約
事
項
棚
內
，
填
註
「
請
代
收
貨
價
」
等
字
樣
，
及
代
收
貨
債
之
款

櫥
，
站
在
款
傾
數
字
土
，
加
蓋
印
章
;
起
連
站
郎
將
此
項
數
字
垠
入
「
代
收
貨

償
貧
富
芒
。
填
詰
款
街
時
，
必
須
用
水
筆
瓶
(
寫
大
寫
數
字
，
如
.. 

完
成
念
一
肆
值

等
，
不
符
塗
玫
;
代
收
化
民
價
之
款
額
，
鼓
應
以
國
幣
為
水
位
。

代
收
貨
債
之
限
制
託
迷
人
所
填
報
代
收
貨
價
之
款
頓
，
應
以
.
小
超
過
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土
起
逆
時
價
他
棚
內
所
填
之
款
街
為
原
則
。
你
運
貨
及
成
雜
費

，
如
係
先
付
，
而
託
運
人
微
託
銷
路
一
併
向
收
貨
人
代
收
取
代
，
亦
准
將
此
項
費



第
七
九
條

第
八
0
條

第
八
一
條

第
八
二
條

第
九
章 舟

，
加
入
代
收
貨
價
款
額
之
內
;
但
其
總
數
仍
不
符
超
過
國
幣
五
于
元
。

代
收
貨
價
費
之
核
收
貨
商
對
於
鐵
路
承
運
代
收
貨
價
貨
物
，
按
照
本

通
則
第
一
二
條
第
(
九
)
項
之
規
定
，
應
核
收
之
代
收
貨
償
費
，
緝
先
付
或
到
付

。
如
過
貨
物
損
失
，
應
由
鐵
路
賠
償
者
，
此
項
費
用
，
待
兔
收
或
退
遷
，
但
貨

物
損
失
，
不
應
自
織
路
賠
償
，
或
無
人
認
領
或
收
貨
人
拉
絕
提
貨
者
，
此
項
費
=

用
，
概
不
兔
收
成
退
還
。

代
收
貨
價
領
款
葾
龍
之
填
發
鐵
路
承
運
代
收
價
貨
之
貨
物
，
除
填
發

a

「
代
收
貨
價
化
民
直
到
了
交
由
托
運
人
寄
交
收
貨
人
，
用
以
付
款
提
貨
外
，
駱
一
併

填
發
「
代
收
貨
價
領
款
跟
誰
了
交
由
託
迷
人
保
存
，
以
為
日
後
領
取
代
收
貨
價

之
用
。
託
迷
人
在
起
直
不
後
，
不
符
再
請
求
將
代
收
貨
價
之
款
額
，
增
加
或
減
少

之
。

代
收
貨
價
貨
商
示
不
得
塗
改
「
代
收
貨
償
貨
票
」
及
「
代
收
貨
價
領
款
滋
~

誇
」
上
所
填
事
項
，
一
小
彷
塗
攻
;
倘
有
塗
吹
，
作
氣
無
效
。

收
貨
人
之
付
款
提
貨
收
貨
人
接
到
話
迷
人
所
寄
之
「
代
收
貨
價
貨
熹
」
~

貨
物
代
的
(
貨
價
六
一



tf' ~i.:tl 朽思醋，

第
八
三
條

第
八
四
條

第
九
章
貨
物
代
收
貨
價
六
二

，
應
郎
連
M
貨
價
，
一
併
交
付
到
達
的
，
以
提
取
貨
物
。

代
收
貨
債
之
領
取
鐵
路
交
付
代
收
貨
價
與
託
迷
人
，
由
原
起
連
站
辦

昭
之
。
托
運
人
接
到
原
起
連
站
所
發
之
「
託
運
人
領
取
貨
價
通
知
書
」
，
或
其
他

迅
捷
之
通
知
時
，
應
持
鐵
路
前
發
之
「
代
收
貨
價
領
款
憑
證
」
來
站
，
放
在
該
漲
一

證
上
，
簽
蓋
與
原
「
貨
物
託
運
單
」
土
同
一
﹒
之
簽
名
及
或
印
章
，
交
還
該
站
，
始

縛
領
取
代
收
之
貨
價
。

「
代
收
貨
價
領
款
憑
證
」
遺
失
之
處
理
「
代
收
貨
償
領
款
憑
諮
」
，
如
有

遺
失
，
託
迷
人
領
，
以
叫
填
具
織
路
所
備
之
「
代
收
貨
價
傾
款
滋
詣
遺
失
聲
明
書
」

'
交
與
起
連
站
，
由
該
站
填
發
「
代
收
貨
價
領
款
憑
叫
戶
的
遺
欠
聲
明
書
收
據
」

.• 

託

運
人
同
時
放
應
成
申
報
，
或
以
其
他
方
法
，
聲
明
該
號
「
代
收
質
價
領
款
混
血
路
」
讀

失
作
廢
。
如
終
過
十
日
，
而
無
繆
轄
椅
，
始
叫
付
究
其
殷
實
商
保
，
向
該
站
領
取

代
收
乏
質
償
。

主3每當書館

(
也
兀
)

j 

j;夫



食
單
迫
的
道
即
第
九
旅
究
誤
導

頁
設
一
行
放
一
位
一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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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三
一
入
一
註
胡
鬧
記
瑚
肉
的
記
的
甘
心
…
民
註
明

引
叫
什
司
叫
司
劃
劃
劃
叭
l
z

到
劃
和

一
三
歪
了
十
二
或
其
各
恕
我
其
他
各
種

可
孔
，
但
其
飽
毅
飢
不

-AA--
-
3
"
一
超
過
區
億
五
千
元

-AA--

4三

代
收
付
出
食
之
食
教

!一-1

代
收
食
宙
之
貨
物

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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